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更一字第3號

上  訴  人  溢揚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名士  

訴訟代理人  李富湧律師

被 上訴 人  宏佳騰動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鍾杰霖  

訴訟代理人  林峯霄   

            洪仁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5月

13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08年度重訴字第75號）提

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1次發回更審，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15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訴訟費用

（確定部分除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79萬8,375元，

及自民國108年5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

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13，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下同）94年11月14日簽訂供應商

生產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約定由被上訴人向伊訂購相

關機車電子零件，伊則按被上訴人之採購交貨，每期貨款應

於交貨月份隔月起算3個月內以支票支付，惟被上訴人就107

年9月至12月之貨款，扣除第一審法院判命被上訴人應給付

新臺幣（下同）211萬309元，及自108年5月8日起至清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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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外，尚有623萬3,322元，及自108年5

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迄未清償。爰依

系爭合約之約定，求為命被上訴人如數給付，並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等語（上訴人逾此範圍之其餘請求，或經上訴

人減縮其聲明，或經原審判命被上訴人應為給付而未據被上

訴人對之聲明不服，該部分均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內，不予贅

述）。

二、被上訴人則以下列情詞置辯，並求為判決駁回上訴人上開部

分請求：伊自99年9月6日起至104年4月28日止，陸續向上訴

人採購電源限流器（下稱系爭限流器）2萬1,184個，均已安

裝在伊生產之機車，然因系爭限流器之橡膠固定扣環（下稱

系爭扣環）設計瑕疵，且使用非約定之材質，導致火燒車，

故伊對上訴人有以下債權可主張抵銷：（A）依系爭合約第3

4條「補償合格品價款」約定，上訴人應給付以系爭限流器2

萬1,184個、每個170元計算之「補償合格品價款」360萬1,2

80元。（B）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第35條

「未立即配合更換合格新品所造成之損失」約定，上訴人應

給付伊另向俐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俐準公司）購入替

代系爭限流器之USB充電座（下稱系爭新品）1萬7,460個、

以每個成本120元（含人工費用46元、包材4元、郵資70元）

計算，共209萬5,200元；（C）上訴人應給付伊實際召回更

換系爭新品之機車5,516輛、以每輛工資200元計算，共110

萬3,200元；（D）上訴人應給付伊預計將來召回更換系爭新

品之機車1萬5,511輛、以每輛工資200元計算，共310萬2,20

0元。（E）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約定，上訴

人應賠償安裝系爭限流器如附表一編號2、3、5、9機車4

輛，因火燒車更換同型新車所折讓經銷商之金額22萬8,490

元之30%共6萬8,547元。經伊以上開（A）至（E）債權共997

萬427元，抵銷上訴人上開貨款債權後，上訴人已無債權可

向伊請求等語。【原審就上開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

訴人對之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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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廢棄。㈡上開廢

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623萬3,322元，及自108

年5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則求為判決駁回上訴，如受不利

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本件經整理兩造不爭執事項，及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

同法第270條之1第1項第3款規定整理並協議簡化兩造爭點，

分別列舉如下（見本院卷第401至403頁）：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1、兩造於94年11月14日簽訂混合買賣與承攬性質之系爭合約，

約定被上訴人向上訴人訂購相關機車電子零件交貨後，應於

交貨月份隔月起算3個月內以支票支付貨款，被上訴人原應

付107年9至12月之貨款共834萬5,631元。（見原審卷一第19

至67、103至115頁）。

 2、被上訴人自99年9月6日起至104年4月28日止，向上訴人陸續

採購系爭限流器，並約定之合格品價款為每個170元，上訴

人實際交貨數量2萬1,184個，價款共360萬1,280元。兩造約

定系爭限流器之規格，應如被上訴人99年12月7日量產圖所

示，系爭扣環材質應為EPDM，但上訴人所交貨之系爭扣環，

材質並非EPDM。被上訴人已將系爭限流器2萬1,184個，組裝

到實際生產數量2萬1,184輛機車內。

 3、被上訴人迄114年10月15日，實際召回維修已組裝系爭限流

器之機車共5,516輛，因此換下之系爭限流器共5,516個，均

置於被上訴人之倉庫。

 4、被上訴人向俐準公司訂購之替代系爭限流器之系爭新品1萬

7,460個，其中用以更換系爭限流器之數量即實際召回車輛

維修之數量共5,516個。

 5、兩造同意：①「於計算抵銷前」被上訴人尚應給付上訴人10

7年9至12月貨款共623萬3,322元（原應付貨款834萬5,631

元-本院前審判決後給付之211萬2,309元=剩餘貨款623萬3,3

22元），及自108年5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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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②「於計算抵銷時」直接以本金抵銷，此部分之利息

請求部分均拋棄。

　㈡兩造爭點：

 1、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補償合格品價款」之約定，請

求以系爭限流器2萬1,184個、每個170元計算之「補償合格

品價款」360萬1,280元，有無理由？

 2、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第35條「未

立即配合更換合格新品所造成之損失」之約定，請求購入系

爭新品組成維修包1萬7,460個、以每個成本120元（含人工

費用46元、包材4元、郵資70元，不含系爭新品本身價值）

計算，共209萬5,200元，有無理由？

 3、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第35條「未

立即配合更換合格新品所造成之損失」之約定，請求被上訴

人實際召回更換系爭新品之機車5,516輛、以每輛工資200元

計算，共110萬3,200元，有無理由？

 4、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第35條「未

立即配合更換合格新品所造成之損失」之約定，請求上訴人

預計將來召回更換系爭新品之機車1萬5,511輛、以每輛工資

200元計算，共310萬2,200元，有無理由？

 5、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之約定，請求

上訴人因此賠償安裝系爭限流器之機車如附表編號2、3、

5、9機車因火燒車更換同型新車折讓經銷商之金額即22萬8,

490元之30%共6萬8,547元，有無理由？

 6、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之約定，是否僅能擇一請求「補

償合格品價款」或「瑕疵所致損害」？

 7、被上訴人以上開債權抵銷上訴人貨款後，上訴人得請求之金

額為若干？

四、茲就兩造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補償合格品價款」之約定，請

求以系爭限流器2萬1,184個、每個170元計算之「補償合格

品價款」360萬1,280元，有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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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系爭合約第15條、第34條約定：「乙方（指上訴人）應保證

其交付之訂購零件為模具成型之全新製品，其品質符合甲方

供給貨認可之藍圖、規格、樣件及技術指導之要求。」、

「訂購零件雖經檢驗，但有隱藏性的瑕疵未發現或此項瑕疵

並未在檢驗項目內，而於甲方（指被上訴人）受領始發現，

並於合理時間內向乙方提出者，乙方仍須負責瑕疵矯正或補

償合格品價款，同時若因此瑕疵使甲方遭受損失時，則乙方

應付賠償之產品之完全之責任。（如有時效性：如電瓶、塗

料，須事先書面知會甲方）。」等語，有系爭合約書可稽

（見原審卷一第19、21頁）。

 2、依上述系爭合約第15條之約定，及兩造不爭執事項1至2所

示，上訴人交付之系爭限流器2萬1,184個之系爭扣環，自應

符合雙方所約定之EPDM材質，然系爭扣環卻未使用此材質。

就此部分，上訴人雖抗辯：系爭扣環使用BⅢ610材質，品質

優於EPDM材質云云。惟查，經原審法院將實際組裝系爭限流

器之附表編號2至6、9所示機車之燒毀照片、附表編號9所示

機車實車、系爭限流器實品，送請臺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

公會鑑定結果（見原審卷二第23至49、91、265至273頁），

認為：系爭限流器未採金屬外殼或直接固定，而以系爭扣環

夾扣於車架上，復因系爭限流器直接由電瓶供電，組件較高

溫，系爭扣環易老化、龜裂而斷損，並造成異音或作動不

良，促使車主或維修人員將系爭限流器之電線束緊於金屬支

架上，又因行駛過程產生摩擦，將電線外表絕緣皮磨破，形

成短路及高溫熔痕，造成火燒車之意外等語（見原審卷二第

99、283至291頁、外放鑑定報告書、本院前審卷三第265、3

29頁），足見影響系爭扣環發生老化、龜裂而斷損之最重要

原因為高溫。而觀諸上訴人所提出各種橡膠材質物性比較表

及橡膠材質耐溫比較表（見原審卷一第451頁），BⅢ610（C

R）與EPDM材質耐溫範圍依序分別為-40至100℃（特殊配方-

50至120℃）與-40至150℃（特殊配方-50至170℃），二者

在耐「熱」方面有高達50℃之耐熱差異，堪認上訴人交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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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限流器因系爭扣環未依約定使用EPDM材質，確有在高溫

下易於老化、龜裂而斷損之瑕疵，違反系爭合約第15條之約

定，並屬可歸責於上訴人之瑕疵給付。

 (2)被上訴人於105年1月12日以Email通知上訴人，關於附表編

號2所示機車近期有發生燒毀客訴，並請上訴人派員攜帶儀

器設備全檢後，兩造於次日（105年1月13日）拆解車輛，發

現系爭扣環已經斷裂，但上訴人仍表示系爭扣環材質為EPDM

等情，有兩造間之上開Email、協議錄可稽（見本院前審卷

一第363、397、207頁），堪認能夠製成系爭扣環之橡膠原

料種類繁多，難以自外觀檢驗其材質，被上訴人復因上訴人

之誤導，而遲至105年1月13日，仍不能發現系爭限流器有系

爭扣環未依約定使用EPDM材質之瑕疵，自應認該項瑕疵係屬

系爭合約第34條所約定之「隱藏性的瑕疵」。

 (3)系爭限流器因系爭扣環未依約定使用EPDM材質，有在高溫下

易於老化、龜裂而斷損之「隱藏性的瑕疵」，此瑕庛既與高

溫及老化有關，倘非經裝設系爭限流器之機車使用達「足使

系爭扣環材質老化」之相當時日，實難以發現此瑕疵。依附

表編號1所示機車輛之進廠維修車履歷列印內容所示，該車

雖於103年8月28日，因前面板不明原因起火而進廠維修，但

並無維修或更換系爭限流器之紀錄，難認被上訴人當時可以

發現系爭扣環有未依約定使用EPDM材質之瑕疵。且兩造於10

5年1月13日拆解附表編號2所示機車，雖發現系爭扣環斷

裂，但上訴人既仍稱系爭扣環材質為EPDM，自難認被上訴人

當時已得發現系爭扣環有未依約定使用EPDM材質之瑕疵。而

附表編號3所示機車於105年1月29日發生火燒車意外後，被

上訴人隨即於105年2月1日以Email通知上訴人：系爭限流器

發生第2件燒毀客訴，其分析後認為係系爭固定環非EPDM材

質劣化後鬆動，且系爭限流器出線未完整包覆而磨損所致，

請上訴人派員攜帶EPDM材質之扣環至被上訴人廠内全檢更換

等語（見本院前審卷一第363、395、399頁），可見被上訴

人係因發生第2起與系爭限流器有關之火燒車，始開始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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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所稱系爭扣環材質為EPDM不實，並於分析後，才發現

系爭扣環並非EPDM材質。依上開時序之事實，被上訴人發現

系爭扣環有未依約定使用EPDM材質之「隱藏性的瑕疵」，及

通知上訴人有此瑕疵並請求補正瑕疵即「全檢更換」之時

間，均仍在系爭合約第34條所指之「合理時間內」，被上訴

人自得依該條約定，請求上訴人「補償合格品價款」。

 3、上訴人雖辯稱：系爭限流器交貨期間係自99年10月起至104

年4月止，被上訴人卻遲至105年2月3日始通知材質不符，已

逾系爭合約第34條約定之合理期間，及被上訴人對消費者之

2年保證或保固期間，依民法第356條第2項規定應視為承認

其所受領之物云云。惟查，系爭合約第34條「合理時間」之

約定，係將具有承攬性質之系爭合約之瑕疵發見期間加長，

且依現代工業標準製程，亦可依各機車零件之性質，具體特

定瑕疵發見期間之「合理時間」，依契約自由原則及民法第

501條之規定，該項約定自屬有效。而依上揭時序之事實，

被上訴人於105年2月1日發現並通知上訴人補正瑕疵，並無

任何遲延，自應符合系爭合約第34條「合理時間」之約定。

又被上訴人係於105年1月29日發生第2件系爭限流器燒毀客

訴前，系爭扣環所使用之BⅢ610（CR）材質，因高溫老化之

年限未屆至，且上訴人聲稱系爭扣環材質為EPDM云云，被上

訴人依通常之檢查，尚難發現系爭扣環有非EPDM材質之瑕

疵，自無民法第356條第2項「買受人怠於為前項之通知者，

除依通常之檢查不能發見之瑕疵外，視為承認其所受領之

物」之適用。另系爭合約並未約定將被上訴人與消費者間之

保證或保固期間，視同瑕疵發現或權利行使期間，自難憑此

認定被上訴人發現瑕疵及行使權利已逾系爭合約第34條之

「合理時間」。上訴人此部分所辯，尚非可採。

 4、被上訴人既於受領系爭限流器後，於「合理時間內」發現系

爭限流器有系爭扣環未依約定使用EPDM之「隱藏性的瑕

疵」，並通知上訴人補正該瑕疵，而上訴人並未補正，則被

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補償合格品價款」之約定，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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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造不爭執事項2所示之系爭限流器2萬1,184個、每個170元

計算之「補償合格品價款」360萬1,280元，應屬有據。

　㈡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第35條「未

立即配合更換合格新品所造成之損失」之約定，請求購入系

爭新品組成維修包1萬7,460個、以每個成本120元（含人工

費用46元、包材4元、郵資70元，不含系爭新品本身價值）

計算，共209萬5,200元，有無理由？

 1、按承攬人完成工作，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或滅失

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承攬人所為不完全給

付造成之損害可分為瑕疵給付（瑕疵損害）與加害給付（瑕

疵結果損害）。前者係指承攬人完成之工作本身有瑕疵對工

作本身發生之損害，乃定作人履行利益之減損；後者則指因

承攬人完成之工作瑕疵，對於定作人之人身或該工作以外之

其他財產等固有法益，所造成之損害（最高法院108年度台

上字第1712號、105年度台上字第2072號判決參照）。經

查，系爭合約第34條後段約定「同時若因此瑕疵使甲方遭受

損失時，則乙方應付賠償之產品之完全之責任」等語，依其

前後文義及上開說明，應屬兩造對於上訴人因交付瑕疵之

物，而應負「完全責任」包含賠償瑕疵給付（瑕疵損害）與

加害給付（瑕疵結果損害）之約定。

 2、被上訴人主張其自105年2月25日起至107年2月27日止，為準

備幫消費者更換系爭限流器，而購入系爭新品1萬7,460個，

並以每個成本120元（含人工費用46元、包材4元、郵資70

元，不含系爭新品本身價值）組成維修包，支出209萬5,200

元等情，有被上訴人提出之維修包費用明細及附件、備料清

單及所附統一發票、進料檢驗單可稽（見原審卷三第153至1

93頁），堪認屬實。依兩造不爭執事項4，被上訴人上揭支

出其中用於實際數量5,516個共66萬1,920元部分，係修補該

5,516個系爭限流器瑕疵所必要之支出，被上訴人依系爭合

約第34條「因此瑕疵使甲方遭受損失時，則乙方應付賠償之

產品之完全之責任」之約定，請求上訴人賠償此部分之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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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共66萬1,920元，應屬有據。

 3、被上訴人雖又主張：系爭新品1萬7,460個，單號均是國內售

後服務之零件編號KV開頭，存放於W99倉庫，除5,516個已實

際使用外，另1,098個置放於倉庫，其餘1萬0,846個已逾庫

存期限銷毀，亦屬被上訴人所受損害，上訴人應依系爭合約

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第35條「未立即配合更換合格新

品所造成之損失」賠償云云。惟查，系爭合約第35條約定：

「甲方通常只對訂購零件抽驗，若於甲方作業中發現不合格

品且證明其責任應屬乙方者，乙方須於接獲甲方通知後立即

配合甲方之需更換合格新品，未立即配合更換時，所造成之

損失，由乙方負責。」等語，有系爭合約書可稽（見原審卷

一第21頁）。準此，被上訴人將系爭新品1萬7,460個其中多

少數量組成維修包，即應視實際待更換系爭新品之機車數量

而定，除實際使用之5,516個外，其餘系爭新品既無需用於

更換系爭限流器，即無將其組成維修包而支出每個120元成

本之必要，是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

害」、第35條「未立即配合更換合格新品所造成之損失」之

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逾」上開66萬1,920元部分，尚屬

無據。

　㈢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第35條「未

立即配合更換合格新品所造成之損失」之約定，請求被上訴

人實際召回更換系爭新品之機車5,516輛、以每輛工資200元

計算，共110萬3,200元，有無理由？

 1、被上訴人就實際召回更換系爭新品之機車5,516輛，每輛支

出工資200元，共110萬3,200元等情，業據其提出更換替代

零件之工費明細表、統一發票為證（見原審卷四第37至719

頁、本院卷第173至187、209至215頁）。依前述兩造不爭執

事項1至3，及系爭合約第34條之約定，暨上開說明，被上訴

人支出此110萬3,200元係為修補系爭限流器5,516個瑕疵所

必要之費用，自屬瑕疵損害，而得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

所致損害」之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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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上訴人雖辯稱：被上訴人自105年3月1日起至4月30日止，推

出免費升級USB活動，逾期由消費者負擔升級費用980元，被

上訴人於105年5月1日起換裝系爭新品3,406輛機車，收受升

級費用共計333萬7,880元，應予扣除云云。惟查：

 (1)被上訴人辯稱：其新聞稿宣傳免費升級USB，並於Q&A中說明

逾期需負擔980元，係為促使消費者盡速更換系爭限流器以

免火燒車危險，但從未向消費者收取980元之升級費用等

語，有該活動公告新聞稿及訊息（見前審卷一第93至103

頁）、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函覆本院：自105年5月

1日起至114年4月30日止，被上訴人並無開立金額為980元、

品項為USB充電器升級專案費用之發票等語（見本院卷第269

頁）可證，且與一般汽機車廠商對於瑕疵零件，經常以限時

優惠之口號，促使消費者配合召回更換零件，但實無限期之

手法相符，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應堪信為真實。

 (2)況倘被上訴人確曾就上訴人所述之3,406輛機車中任何1輛向

消費者收取980元升級費用，依現代社會網路媒體、公開討

論區、匿名交流平台之多，上訴人不難自該消費者處獲取相

關事證，上訴人既未能舉證被上訴人確實曾向該3,406輛機

車中之任何1輛之消費者收取980元升級費用，自難認其主張

應按每輛機車扣減980元等語為可採。

 (3)上訴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後行言詞辯論時，就其先前主張被上

訴人因向消費者收取每輛980元升級系爭限流器之費用共333

萬7,880元云云，雖提出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所有之出廠日期

為102年11月、型號為宏佳騰0000-000機車之行照、其於114

年9月29日統一發票、零件照片、維修照片、其與2機車行談

話之錄音光碟及譯文（見本院卷第463至475頁），核屬對於

原來攻防方法之補充，不甚延滯訴訟，依民事訴訟法第276

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固應准許上訴人提出。惟上揭證據至

多僅能證明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曾於114年9月29日因更換「US

B維修包」而支付「800元」給「訴外人」六輪工房貿易有限

公司等情，無論支付對象、金額、品項名稱，尚不足以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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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向消費者收取每輛「980元」「升

級費用」云云屬實。

 4、是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之約定，請

求上訴人給付實際召回更換系爭新品之機車5,516輛所支出

之工資110萬3,200元之損害，應有理由。

　㈣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第35條「未

立即配合更換合格新品所造成之損失」之約定，請求上訴人

預計將來召回更換系爭新品之機車1萬5,511輛、以每輛工資

200元計算，共310萬2,200元，有無理由？

 1、按請求將來給付之訴，以有預為請求之必要者為限，此觀民

事訴訟法第246條規定自明。又依系爭合約第34條、第35條

之規定，被上訴人請求「瑕疵所致損害」、「未立即配合更

換合格新品所造成之損失」，均以被上訴人實際受有損害為

前提。

 2、依前述兩造不爭執事項3，及最近1次前來更換系爭新品之機

車係於110年8月3日等情，業據被上訴人陳述明確，並有當

日統一發票可稽（見本院卷第168、173頁），堪認距今已長

達5年餘，未有裝設系爭限流器之機車車主，再行前來更換

系爭新品，則其餘裝設系爭限流器之機車車主再前來更換系

爭新品之機率甚低，難認被上訴人有預為請求將來召回更換

系爭新品機車1萬5,511輛之工資之必要。況且，民事訴訟法

第400條第2項係規定：主張抵銷之請求，其成立與否經裁判

者，以主張抵銷之額為限，有既判力。故成立與否未經裁判

之抵銷數額，自無既判力可言（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8

78號判決參照）。關於被上訴人於原審主張「(D)被上訴人

預計將來召回更換系爭新品之機車15,511輛、每輛工資200

元，共310萬2,200元。」部分，經原審判決准許其中4萬4,8

00元部分，並駁回其餘305萬7,400元之抵銷請求，關於駁回

305萬7,400元抵銷之請求部分，未經被上訴人就該部分聲明

不服而確定，應有既判力。此外，被上訴人並無就其有預為

請求之必要舉證，則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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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第35條「未立即配合更換合格新品所造成之損失」

之約定請求此部分損害，應無理由。

　㈤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之約定，請求

上訴人因此賠償安裝系爭限流器之機車如附表編號2、3、

5、9機車因火燒車更換同型新車折讓經銷商之金額即22萬8,

490元之30%共6萬8,547元，有無理由？

 1、附表編號9機車火燒車之原因，業如前述（見前述五、㈠、

2）。而依被上訴人所提出之附表編號2、3、5所示機車之燒

毀照片所示（見原審卷一第141、143、147頁），該3部機車

均類似附表編號9所示機車之系爭限流器自系爭扣環處掉落

並燒毀之情形，堪認該4部機車之火燒車原因，均為相同。

 2、被上訴人為上開4部機車車主更換同型新車，因而折讓經銷

商之金額共22萬8,490元等情，有該4部機車折讓證明單可稽

（見原審卷三第141、143、147頁）。被上訴人既係因系爭

限流器之瑕疵造成該4部機車火燒車，因而折讓22萬8,490

元，依前述兩造不爭執事項1、2，及系爭合約第34條之約

定，暨上開說明，被上訴人受有折讓22萬8,490元之損害，

自屬瑕疵結果損害，而得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

害」之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

 3、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

金額或免除之，為民法第217條第1項所明定。旨在謀求加害

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倘被害人於事故之發生或損害之擴大

亦有過失時，由加害人負全部賠償責任，未免失諸過苛，應

賦與法院得減輕其賠償金額或免除之職權。此所謂被害人與

有過失，只須其行為為損害之共同原因，且其過失行為並有

助成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者，即屬相當（最高法院103年度台

上字第49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上開4部機車火燒車之

原因，除系爭扣環未依約定使用EPDM，致易老化、龜裂而斷

損外，尚有固定系爭限流器之設計缺失、車主或維修人員之

維修缺失等因素，有前揭臺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鑑定

報告及函覆說明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二第99、283至29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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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放鑑定報告書、本院前審卷三第265、329頁），本院審酌

兩造上開缺失之輕重比例，認上訴人、被上訴人應各負3、7

成之過失責任，是被上訴人此部分請求應減為22萬8,490元

之30%即6萬8,547元。

　㈥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之約定，是否僅能擇一請求「補

償合格品價款」或「瑕疵所致損害」？

　　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就上揭「補償合格品價款」、「瑕疵

所致損害」僅能二擇一請求，不得併為請求云云。惟查，系

爭合約第34條前段固約定「…須負責瑕疵矯正『或』補償合

格品價款…」等語，惟該條後段既已約定「…同時若因此瑕

疵使甲方遭受損失時，則乙方應付賠償之產品之完全之責

任…」等語，足見上揭二者應屬得「同時」併行之請求，是

被上訴人於請求「補償合格品價款」外，併請求「瑕疵所致

損害」，並無不合，上訴人此部分之抗辯，並不足採。

　㈦被上訴人以上開債權抵銷上訴人貨款後，上訴人得請求之金

額為若干？

 1、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

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抵銷，應以意思表

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

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4條第1項前段、第335

條第1項定有明文。

 2、依前所述，被上訴人就其對上訴人有上開360萬1,280元、20

9萬5,200元66萬1,920元、110萬3,200元、6萬8,547元之債

權，為抵銷之意思表示，再依前述兩造不爭事項5之計算，

被上訴人尚應給付上訴人79萬8,375元（6,233,322-3,601,2

80-661,920-1,103,200-68,547=798,375），及自108年5月8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五、綜上，上訴人依據系爭合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除原

審判准金額外，再給付79萬8,375元，及自108年5月8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有關被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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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再給付部分，原判決遽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

上訴人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

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

示。至於逾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

駁回此部分假執行聲請，並無違誤，上訴人此部分之上訴，

即屬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上開本件被上訴人應給付之

部分，其訴訟利益既未逾150萬元，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

分，即不得聲明不服，是該部分於本判決宣示後即行確定，

自無就該部分併為諭知假執行之必要，附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或防禦方法並所提

舉證資料，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生影響本院所為上開論

斷，自無再予逐一審論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5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金龍

 

　　　　　　　　　　　　　　　　　　　法　官　洪挺梧

 

　　　　　　　　　　　　　　　　　　　法　官　施盈志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

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

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

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

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發回更審後為訴之變更（追加、擴張）部分

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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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楊雅菱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

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

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

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表 

編號 日期 機種 市場銷售價格

（新臺幣）

折讓單金額

（新臺幣）

1 103年8月28日 COIN AS33

2 105年1月5日 COIN AS33 66,000元 53,950元

3 105年1月29日 COIN AS33 66,000元 58,500元

4 106年4月13日 OZ　 AS36

5 105年10月1日 OZ　 AS36 76,000元 58,500元

6 107年3月12日 OZ　 AS36

7 107年3月20日 OZ　 AS36

8 108年5月15日 OZ　 AS36

9 108年10月4日 COIN AS33 66,000元 57,540元

10 108年12月30日 COIN AS33

11 109年3月7日 OZ　 AS36

12 109年5月23日 OZ　 AS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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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更一字第3號
上  訴  人  溢揚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名士  
訴訟代理人  李富湧律師
被 上訴 人  宏佳騰動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鍾杰霖  
訴訟代理人  林峯霄    
            洪仁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5月13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08年度重訴字第75號）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1次發回更審，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訴訟費用（確定部分除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79萬8,375元，及自民國108年5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13，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下同）94年11月14日簽訂供應商生產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約定由被上訴人向伊訂購相關機車電子零件，伊則按被上訴人之採購交貨，每期貨款應於交貨月份隔月起算3個月內以支票支付，惟被上訴人就107年9月至12月之貨款，扣除第一審法院判命被上訴人應給付新臺幣（下同）211萬309元，及自108年5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外，尚有623萬3,322元，及自108年5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迄未清償。爰依系爭合約之約定，求為命被上訴人如數給付，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等語（上訴人逾此範圍之其餘請求，或經上訴人減縮其聲明，或經原審判命被上訴人應為給付而未據被上訴人對之聲明不服，該部分均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內，不予贅述）。
二、被上訴人則以下列情詞置辯，並求為判決駁回上訴人上開部分請求：伊自99年9月6日起至104年4月28日止，陸續向上訴人採購電源限流器（下稱系爭限流器）2萬1,184個，均已安裝在伊生產之機車，然因系爭限流器之橡膠固定扣環（下稱系爭扣環）設計瑕疵，且使用非約定之材質，導致火燒車，故伊對上訴人有以下債權可主張抵銷：（A）依系爭合約第34條「補償合格品價款」約定，上訴人應給付以系爭限流器2萬1,184個、每個170元計算之「補償合格品價款」360萬1,280元。（B）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第35條「未立即配合更換合格新品所造成之損失」約定，上訴人應給付伊另向俐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俐準公司）購入替代系爭限流器之USB充電座（下稱系爭新品）1萬7,460個、以每個成本120元（含人工費用46元、包材4元、郵資70元）計算，共209萬5,200元；（C）上訴人應給付伊實際召回更換系爭新品之機車5,516輛、以每輛工資200元計算，共110萬3,200元；（D）上訴人應給付伊預計將來召回更換系爭新品之機車1萬5,511輛、以每輛工資200元計算，共310萬2,200元。（E）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約定，上訴人應賠償安裝系爭限流器如附表一編號2、3、5、9機車4輛，因火燒車更換同型新車所折讓經銷商之金額22萬8,490元之30%共6萬8,547元。經伊以上開（A）至（E）債權共997萬427元，抵銷上訴人上開貨款債權後，上訴人已無債權可向伊請求等語。【原審就上開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對之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623萬3,322元，及自108年5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則求為判決駁回上訴，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本件經整理兩造不爭執事項，及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同法第270條之1第1項第3款規定整理並協議簡化兩造爭點，分別列舉如下（見本院卷第401至403頁）：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1、兩造於94年11月14日簽訂混合買賣與承攬性質之系爭合約，約定被上訴人向上訴人訂購相關機車電子零件交貨後，應於交貨月份隔月起算3個月內以支票支付貨款，被上訴人原應付107年9至12月之貨款共834萬5,631元。（見原審卷一第19至67、103至115頁）。
 2、被上訴人自99年9月6日起至104年4月28日止，向上訴人陸續採購系爭限流器，並約定之合格品價款為每個170元，上訴人實際交貨數量2萬1,184個，價款共360萬1,280元。兩造約定系爭限流器之規格，應如被上訴人99年12月7日量產圖所示，系爭扣環材質應為EPDM，但上訴人所交貨之系爭扣環，材質並非EPDM。被上訴人已將系爭限流器2萬1,184個，組裝到實際生產數量2萬1,184輛機車內。
 3、被上訴人迄114年10月15日，實際召回維修已組裝系爭限流器之機車共5,516輛，因此換下之系爭限流器共5,516個，均置於被上訴人之倉庫。
 4、被上訴人向俐準公司訂購之替代系爭限流器之系爭新品1萬7,460個，其中用以更換系爭限流器之數量即實際召回車輛維修之數量共5,516個。
 5、兩造同意：①「於計算抵銷前」被上訴人尚應給付上訴人107年9至12月貨款共623萬3,322元（原應付貨款834萬5,631元-本院前審判決後給付之211萬2,309元=剩餘貨款623萬3,322元），及自108年5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②「於計算抵銷時」直接以本金抵銷，此部分之利息請求部分均拋棄。
　㈡兩造爭點：
 1、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補償合格品價款」之約定，請求以系爭限流器2萬1,184個、每個170元計算之「補償合格品價款」360萬1,280元，有無理由？
 2、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第35條「未立即配合更換合格新品所造成之損失」之約定，請求購入系爭新品組成維修包1萬7,460個、以每個成本120元（含人工費用46元、包材4元、郵資70元，不含系爭新品本身價值）計算，共209萬5,200元，有無理由？
 3、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第35條「未立即配合更換合格新品所造成之損失」之約定，請求被上訴人實際召回更換系爭新品之機車5,516輛、以每輛工資200元計算，共110萬3,200元，有無理由？
 4、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第35條「未立即配合更換合格新品所造成之損失」之約定，請求上訴人預計將來召回更換系爭新品之機車1萬5,511輛、以每輛工資200元計算，共310萬2,200元，有無理由？
 5、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之約定，請求上訴人因此賠償安裝系爭限流器之機車如附表編號2、3、5、9機車因火燒車更換同型新車折讓經銷商之金額即22萬8,490元之30%共6萬8,547元，有無理由？
 6、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之約定，是否僅能擇一請求「補償合格品價款」或「瑕疵所致損害」？
 7、被上訴人以上開債權抵銷上訴人貨款後，上訴人得請求之金額為若干？
四、茲就兩造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補償合格品價款」之約定，請求以系爭限流器2萬1,184個、每個170元計算之「補償合格品價款」360萬1,280元，有無理由？
 1、系爭合約第15條、第34條約定：「乙方（指上訴人）應保證其交付之訂購零件為模具成型之全新製品，其品質符合甲方供給貨認可之藍圖、規格、樣件及技術指導之要求。」、「訂購零件雖經檢驗，但有隱藏性的瑕疵未發現或此項瑕疵並未在檢驗項目內，而於甲方（指被上訴人）受領始發現，並於合理時間內向乙方提出者，乙方仍須負責瑕疵矯正或補償合格品價款，同時若因此瑕疵使甲方遭受損失時，則乙方應付賠償之產品之完全之責任。（如有時效性：如電瓶、塗料，須事先書面知會甲方）。」等語，有系爭合約書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9、21頁）。
 2、依上述系爭合約第15條之約定，及兩造不爭執事項1至2所示，上訴人交付之系爭限流器2萬1,184個之系爭扣環，自應符合雙方所約定之EPDM材質，然系爭扣環卻未使用此材質。就此部分，上訴人雖抗辯：系爭扣環使用BⅢ610材質，品質優於EPDM材質云云。惟查，經原審法院將實際組裝系爭限流器之附表編號2至6、9所示機車之燒毀照片、附表編號9所示機車實車、系爭限流器實品，送請臺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鑑定結果（見原審卷二第23至49、91、265至273頁），認為：系爭限流器未採金屬外殼或直接固定，而以系爭扣環夾扣於車架上，復因系爭限流器直接由電瓶供電，組件較高溫，系爭扣環易老化、龜裂而斷損，並造成異音或作動不良，促使車主或維修人員將系爭限流器之電線束緊於金屬支架上，又因行駛過程產生摩擦，將電線外表絕緣皮磨破，形成短路及高溫熔痕，造成火燒車之意外等語（見原審卷二第99、283至291頁、外放鑑定報告書、本院前審卷三第265、329頁），足見影響系爭扣環發生老化、龜裂而斷損之最重要原因為高溫。而觀諸上訴人所提出各種橡膠材質物性比較表及橡膠材質耐溫比較表（見原審卷一第451頁），BⅢ610（CR）與EPDM材質耐溫範圍依序分別為-40至100℃（特殊配方-50至120℃）與-40至150℃（特殊配方-50至170℃），二者在耐「熱」方面有高達50℃之耐熱差異，堪認上訴人交付之系爭限流器因系爭扣環未依約定使用EPDM材質，確有在高溫下易於老化、龜裂而斷損之瑕疵，違反系爭合約第15條之約定，並屬可歸責於上訴人之瑕疵給付。
 (2)被上訴人於105年1月12日以Email通知上訴人，關於附表編號2所示機車近期有發生燒毀客訴，並請上訴人派員攜帶儀器設備全檢後，兩造於次日（105年1月13日）拆解車輛，發現系爭扣環已經斷裂，但上訴人仍表示系爭扣環材質為EPDM等情，有兩造間之上開Email、協議錄可稽（見本院前審卷一第363、397、207頁），堪認能夠製成系爭扣環之橡膠原料種類繁多，難以自外觀檢驗其材質，被上訴人復因上訴人之誤導，而遲至105年1月13日，仍不能發現系爭限流器有系爭扣環未依約定使用EPDM材質之瑕疵，自應認該項瑕疵係屬系爭合約第34條所約定之「隱藏性的瑕疵」。
 (3)系爭限流器因系爭扣環未依約定使用EPDM材質，有在高溫下易於老化、龜裂而斷損之「隱藏性的瑕疵」，此瑕庛既與高溫及老化有關，倘非經裝設系爭限流器之機車使用達「足使系爭扣環材質老化」之相當時日，實難以發現此瑕疵。依附表編號1所示機車輛之進廠維修車履歷列印內容所示，該車雖於103年8月28日，因前面板不明原因起火而進廠維修，但並無維修或更換系爭限流器之紀錄，難認被上訴人當時可以發現系爭扣環有未依約定使用EPDM材質之瑕疵。且兩造於105年1月13日拆解附表編號2所示機車，雖發現系爭扣環斷裂，但上訴人既仍稱系爭扣環材質為EPDM，自難認被上訴人當時已得發現系爭扣環有未依約定使用EPDM材質之瑕疵。而附表編號3所示機車於105年1月29日發生火燒車意外後，被上訴人隨即於105年2月1日以Email通知上訴人：系爭限流器發生第2件燒毀客訴，其分析後認為係系爭固定環非EPDM材質劣化後鬆動，且系爭限流器出線未完整包覆而磨損所致，請上訴人派員攜帶EPDM材質之扣環至被上訴人廠内全檢更換等語（見本院前審卷一第363、395、399頁），可見被上訴人係因發生第2起與系爭限流器有關之火燒車，始開始懷疑上訴人所稱系爭扣環材質為EPDM不實，並於分析後，才發現系爭扣環並非EPDM材質。依上開時序之事實，被上訴人發現系爭扣環有未依約定使用EPDM材質之「隱藏性的瑕疵」，及通知上訴人有此瑕疵並請求補正瑕疵即「全檢更換」之時間，均仍在系爭合約第34條所指之「合理時間內」，被上訴人自得依該條約定，請求上訴人「補償合格品價款」。
 3、上訴人雖辯稱：系爭限流器交貨期間係自99年10月起至104年4月止，被上訴人卻遲至105年2月3日始通知材質不符，已逾系爭合約第34條約定之合理期間，及被上訴人對消費者之2年保證或保固期間，依民法第356條第2項規定應視為承認其所受領之物云云。惟查，系爭合約第34條「合理時間」之約定，係將具有承攬性質之系爭合約之瑕疵發見期間加長，且依現代工業標準製程，亦可依各機車零件之性質，具體特定瑕疵發見期間之「合理時間」，依契約自由原則及民法第501條之規定，該項約定自屬有效。而依上揭時序之事實，被上訴人於105年2月1日發現並通知上訴人補正瑕疵，並無任何遲延，自應符合系爭合約第34條「合理時間」之約定。又被上訴人係於105年1月29日發生第2件系爭限流器燒毀客訴前，系爭扣環所使用之BⅢ610（CR）材質，因高溫老化之年限未屆至，且上訴人聲稱系爭扣環材質為EPDM云云，被上訴人依通常之檢查，尚難發現系爭扣環有非EPDM材質之瑕疵，自無民法第356條第2項「買受人怠於為前項之通知者，除依通常之檢查不能發見之瑕疵外，視為承認其所受領之物」之適用。另系爭合約並未約定將被上訴人與消費者間之保證或保固期間，視同瑕疵發現或權利行使期間，自難憑此認定被上訴人發現瑕疵及行使權利已逾系爭合約第34條之「合理時間」。上訴人此部分所辯，尚非可採。
 4、被上訴人既於受領系爭限流器後，於「合理時間內」發現系爭限流器有系爭扣環未依約定使用EPDM之「隱藏性的瑕疵」，並通知上訴人補正該瑕疵，而上訴人並未補正，則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補償合格品價款」之約定，請求兩造不爭執事項2所示之系爭限流器2萬1,184個、每個170元計算之「補償合格品價款」360萬1,280元，應屬有據。
　㈡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第35條「未立即配合更換合格新品所造成之損失」之約定，請求購入系爭新品組成維修包1萬7,460個、以每個成本120元（含人工費用46元、包材4元、郵資70元，不含系爭新品本身價值）計算，共209萬5,200元，有無理由？
 1、按承攬人完成工作，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承攬人所為不完全給付造成之損害可分為瑕疵給付（瑕疵損害）與加害給付（瑕疵結果損害）。前者係指承攬人完成之工作本身有瑕疵對工作本身發生之損害，乃定作人履行利益之減損；後者則指因承攬人完成之工作瑕疵，對於定作人之人身或該工作以外之其他財產等固有法益，所造成之損害（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712號、105年度台上字第2072號判決參照）。經查，系爭合約第34條後段約定「同時若因此瑕疵使甲方遭受損失時，則乙方應付賠償之產品之完全之責任」等語，依其前後文義及上開說明，應屬兩造對於上訴人因交付瑕疵之物，而應負「完全責任」包含賠償瑕疵給付（瑕疵損害）與加害給付（瑕疵結果損害）之約定。
 2、被上訴人主張其自105年2月25日起至107年2月27日止，為準備幫消費者更換系爭限流器，而購入系爭新品1萬7,460個，並以每個成本120元（含人工費用46元、包材4元、郵資70元，不含系爭新品本身價值）組成維修包，支出209萬5,200元等情，有被上訴人提出之維修包費用明細及附件、備料清單及所附統一發票、進料檢驗單可稽（見原審卷三第153至193頁），堪認屬實。依兩造不爭執事項4，被上訴人上揭支出其中用於實際數量5,516個共66萬1,920元部分，係修補該5,516個系爭限流器瑕疵所必要之支出，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因此瑕疵使甲方遭受損失時，則乙方應付賠償之產品之完全之責任」之約定，請求上訴人賠償此部分之瑕疵損害共66萬1,920元，應屬有據。
 3、被上訴人雖又主張：系爭新品1萬7,460個，單號均是國內售後服務之零件編號KV開頭，存放於W99倉庫，除5,516個已實際使用外，另1,098個置放於倉庫，其餘1萬0,846個已逾庫存期限銷毀，亦屬被上訴人所受損害，上訴人應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第35條「未立即配合更換合格新品所造成之損失」賠償云云。惟查，系爭合約第35條約定：「甲方通常只對訂購零件抽驗，若於甲方作業中發現不合格品且證明其責任應屬乙方者，乙方須於接獲甲方通知後立即配合甲方之需更換合格新品，未立即配合更換時，所造成之損失，由乙方負責。」等語，有系爭合約書可稽（見原審卷一第21頁）。準此，被上訴人將系爭新品1萬7,460個其中多少數量組成維修包，即應視實際待更換系爭新品之機車數量而定，除實際使用之5,516個外，其餘系爭新品既無需用於更換系爭限流器，即無將其組成維修包而支出每個120元成本之必要，是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第35條「未立即配合更換合格新品所造成之損失」之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逾」上開66萬1,920元部分，尚屬無據。
　㈢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第35條「未立即配合更換合格新品所造成之損失」之約定，請求被上訴人實際召回更換系爭新品之機車5,516輛、以每輛工資200元計算，共110萬3,200元，有無理由？
 1、被上訴人就實際召回更換系爭新品之機車5,516輛，每輛支出工資200元，共110萬3,200元等情，業據其提出更換替代零件之工費明細表、統一發票為證（見原審卷四第37至719頁、本院卷第173至187、209至215頁）。依前述兩造不爭執事項1至3，及系爭合約第34條之約定，暨上開說明，被上訴人支出此110萬3,200元係為修補系爭限流器5,516個瑕疵所必要之費用，自屬瑕疵損害，而得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之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
 2、上訴人雖辯稱：被上訴人自105年3月1日起至4月30日止，推出免費升級USB活動，逾期由消費者負擔升級費用980元，被上訴人於105年5月1日起換裝系爭新品3,406輛機車，收受升級費用共計333萬7,880元，應予扣除云云。惟查：
 (1)被上訴人辯稱：其新聞稿宣傳免費升級USB，並於Q&A中說明逾期需負擔980元，係為促使消費者盡速更換系爭限流器以免火燒車危險，但從未向消費者收取980元之升級費用等語，有該活動公告新聞稿及訊息（見前審卷一第93至103頁）、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函覆本院：自105年5月1日起至114年4月30日止，被上訴人並無開立金額為980元、品項為USB充電器升級專案費用之發票等語（見本院卷第269頁）可證，且與一般汽機車廠商對於瑕疵零件，經常以限時優惠之口號，促使消費者配合召回更換零件，但實無限期之手法相符，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應堪信為真實。
 (2)況倘被上訴人確曾就上訴人所述之3,406輛機車中任何1輛向消費者收取980元升級費用，依現代社會網路媒體、公開討論區、匿名交流平台之多，上訴人不難自該消費者處獲取相關事證，上訴人既未能舉證被上訴人確實曾向該3,406輛機車中之任何1輛之消費者收取980元升級費用，自難認其主張應按每輛機車扣減980元等語為可採。
 (3)上訴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後行言詞辯論時，就其先前主張被上訴人因向消費者收取每輛980元升級系爭限流器之費用共333萬7,880元云云，雖提出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所有之出廠日期為102年11月、型號為宏佳騰0000-000機車之行照、其於114年9月29日統一發票、零件照片、維修照片、其與2機車行談話之錄音光碟及譯文（見本院卷第463至475頁），核屬對於原來攻防方法之補充，不甚延滯訴訟，依民事訴訟法第276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固應准許上訴人提出。惟上揭證據至多僅能證明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曾於114年9月29日因更換「USB維修包」而支付「800元」給「訴外人」六輪工房貿易有限公司等情，無論支付對象、金額、品項名稱，尚不足以證明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向消費者收取每輛「980元」「升級費用」云云屬實。
 4、是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之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實際召回更換系爭新品之機車5,516輛所支出之工資110萬3,200元之損害，應有理由。
　㈣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第35條「未立即配合更換合格新品所造成之損失」之約定，請求上訴人預計將來召回更換系爭新品之機車1萬5,511輛、以每輛工資200元計算，共310萬2,200元，有無理由？
 1、按請求將來給付之訴，以有預為請求之必要者為限，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46條規定自明。又依系爭合約第34條、第35條之規定，被上訴人請求「瑕疵所致損害」、「未立即配合更換合格新品所造成之損失」，均以被上訴人實際受有損害為前提。
 2、依前述兩造不爭執事項3，及最近1次前來更換系爭新品之機車係於110年8月3日等情，業據被上訴人陳述明確，並有當日統一發票可稽（見本院卷第168、173頁），堪認距今已長達5年餘，未有裝設系爭限流器之機車車主，再行前來更換系爭新品，則其餘裝設系爭限流器之機車車主再前來更換系爭新品之機率甚低，難認被上訴人有預為請求將來召回更換系爭新品機車1萬5,511輛之工資之必要。況且，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2項係規定：主張抵銷之請求，其成立與否經裁判者，以主張抵銷之額為限，有既判力。故成立與否未經裁判之抵銷數額，自無既判力可言（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878號判決參照）。關於被上訴人於原審主張「(D)被上訴人預計將來召回更換系爭新品之機車15,511輛、每輛工資200元，共310萬2,200元。」部分，經原審判決准許其中4萬4,800元部分，並駁回其餘305萬7,400元之抵銷請求，關於駁回305萬7,400元抵銷之請求部分，未經被上訴人就該部分聲明不服而確定，應有既判力。此外，被上訴人並無就其有預為請求之必要舉證，則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第35條「未立即配合更換合格新品所造成之損失」之約定請求此部分損害，應無理由。
　㈤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之約定，請求上訴人因此賠償安裝系爭限流器之機車如附表編號2、3、5、9機車因火燒車更換同型新車折讓經銷商之金額即22萬8,490元之30%共6萬8,547元，有無理由？
 1、附表編號9機車火燒車之原因，業如前述（見前述五、㈠、2）。而依被上訴人所提出之附表編號2、3、5所示機車之燒毀照片所示（見原審卷一第141、143、147頁），該3部機車均類似附表編號9所示機車之系爭限流器自系爭扣環處掉落並燒毀之情形，堪認該4部機車之火燒車原因，均為相同。
 2、被上訴人為上開4部機車車主更換同型新車，因而折讓經銷商之金額共22萬8,490元等情，有該4部機車折讓證明單可稽（見原審卷三第141、143、147頁）。被上訴人既係因系爭限流器之瑕疵造成該4部機車火燒車，因而折讓22萬8,490元，依前述兩造不爭執事項1、2，及系爭合約第34條之約定，暨上開說明，被上訴人受有折讓22萬8,490元之損害，自屬瑕疵結果損害，而得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之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
 3、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為民法第217條第1項所明定。旨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倘被害人於事故之發生或損害之擴大亦有過失時，由加害人負全部賠償責任，未免失諸過苛，應賦與法院得減輕其賠償金額或免除之職權。此所謂被害人與有過失，只須其行為為損害之共同原因，且其過失行為並有助成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者，即屬相當（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49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上開4部機車火燒車之原因，除系爭扣環未依約定使用EPDM，致易老化、龜裂而斷損外，尚有固定系爭限流器之設計缺失、車主或維修人員之維修缺失等因素，有前揭臺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鑑定報告及函覆說明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二第99、283至291頁、外放鑑定報告書、本院前審卷三第265、329頁），本院審酌兩造上開缺失之輕重比例，認上訴人、被上訴人應各負3、7成之過失責任，是被上訴人此部分請求應減為22萬8,490元之30%即6萬8,547元。
　㈥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之約定，是否僅能擇一請求「補償合格品價款」或「瑕疵所致損害」？
　　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就上揭「補償合格品價款」、「瑕疵所致損害」僅能二擇一請求，不得併為請求云云。惟查，系爭合約第34條前段固約定「…須負責瑕疵矯正『或』補償合格品價款…」等語，惟該條後段既已約定「…同時若因此瑕疵使甲方遭受損失時，則乙方應付賠償之產品之完全之責任…」等語，足見上揭二者應屬得「同時」併行之請求，是被上訴人於請求「補償合格品價款」外，併請求「瑕疵所致損害」，並無不合，上訴人此部分之抗辯，並不足採。
　㈦被上訴人以上開債權抵銷上訴人貨款後，上訴人得請求之金額為若干？
 1、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抵銷，應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4條第1項前段、第335條第1項定有明文。
 2、依前所述，被上訴人就其對上訴人有上開360萬1,280元、209萬5,200元66萬1,920元、110萬3,200元、6萬8,547元之債權，為抵銷之意思表示，再依前述兩造不爭事項5之計算，被上訴人尚應給付上訴人79萬8,375元（6,233,322-3,601,280-661,920-1,103,200-68,547=798,375），及自108年5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五、綜上，上訴人依據系爭合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除原審判准金額外，再給付79萬8,375元，及自108年5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有關被上訴人應再給付部分，原判決遽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人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逾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此部分假執行聲請，並無違誤，上訴人此部分之上訴，即屬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上開本件被上訴人應給付之部分，其訴訟利益既未逾150萬元，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即不得聲明不服，是該部分於本判決宣示後即行確定，自無就該部分併為諭知假執行之必要，附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或防禦方法並所提舉證資料，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生影響本院所為上開論斷，自無再予逐一審論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5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金龍
 
　　　　　　　　　　　　　　　　　　　法　官　洪挺梧
 
　　　　　　　　　　　　　　　　　　　法　官　施盈志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發回更審後為訴之變更（追加、擴張）部分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5 　　日


　　　　　　　　　　　　　　　　　　　書記官　楊雅菱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表 
		編號

		日期

		機種

		市場銷售價格
（新臺幣）

		折讓單金額
（新臺幣）



		1

		103年8月28日

		COIN AS33

		


		




		2

		105年1月5日

		COIN AS33

		66,000元

		53,950元



		3

		105年1月29日

		COIN AS33

		66,000元

		58,500元



		4

		106年4月13日

		OZ　 AS36

		


		




		5

		105年10月1日

		OZ　 AS36

		76,000元

		58,500元



		6

		107年3月12日

		OZ　 AS36

		


		




		7

		107年3月20日

		OZ　 AS36

		


		




		8

		108年5月15日

		OZ　 AS36

		


		




		9

		108年10月4日

		COIN AS33

		66,000元

		57,540元



		10

		108年12月30日

		COIN AS33

		


		




		11

		109年3月7日

		OZ　 AS36

		


		




		12

		109年5月23日

		OZ　 AS36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更一字第3號

上  訴  人  溢揚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名士  

訴訟代理人  李富湧律師

被 上訴 人  宏佳騰動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鍾杰霖  

訴訟代理人  林峯霄    

            洪仁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5月

13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08年度重訴字第75號）提

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1次發回更審，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15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訴訟費用

（確定部分除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79萬8,375元，

及自民國108年5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

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13，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下同）94年11月14日簽訂供應商

    生產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約定由被上訴人向伊訂購相

    關機車電子零件，伊則按被上訴人之採購交貨，每期貨款應

    於交貨月份隔月起算3個月內以支票支付，惟被上訴人就107

    年9月至12月之貨款，扣除第一審法院判命被上訴人應給付

    新臺幣（下同）211萬309元，及自108年5月8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外，尚有623萬3,322元，及自108年5

    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迄未清償。爰依

    系爭合約之約定，求為命被上訴人如數給付，並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等語（上訴人逾此範圍之其餘請求，或經上訴

    人減縮其聲明，或經原審判命被上訴人應為給付而未據被上

    訴人對之聲明不服，該部分均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內，不予贅

    述）。

二、被上訴人則以下列情詞置辯，並求為判決駁回上訴人上開部

    分請求：伊自99年9月6日起至104年4月28日止，陸續向上訴

    人採購電源限流器（下稱系爭限流器）2萬1,184個，均已安

    裝在伊生產之機車，然因系爭限流器之橡膠固定扣環（下稱

    系爭扣環）設計瑕疵，且使用非約定之材質，導致火燒車，

    故伊對上訴人有以下債權可主張抵銷：（A）依系爭合約第3

    4條「補償合格品價款」約定，上訴人應給付以系爭限流器2

    萬1,184個、每個170元計算之「補償合格品價款」360萬1,2

    80元。（B）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第35條

    「未立即配合更換合格新品所造成之損失」約定，上訴人應

    給付伊另向俐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俐準公司）購入替

    代系爭限流器之USB充電座（下稱系爭新品）1萬7,460個、

    以每個成本120元（含人工費用46元、包材4元、郵資70元）

    計算，共209萬5,200元；（C）上訴人應給付伊實際召回更

    換系爭新品之機車5,516輛、以每輛工資200元計算，共110

    萬3,200元；（D）上訴人應給付伊預計將來召回更換系爭新

    品之機車1萬5,511輛、以每輛工資200元計算，共310萬2,20

    0元。（E）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約定，上訴

    人應賠償安裝系爭限流器如附表一編號2、3、5、9機車4輛

    ，因火燒車更換同型新車所折讓經銷商之金額22萬8,490元

    之30%共6萬8,547元。經伊以上開（A）至（E）債權共997萬

    427元，抵銷上訴人上開貨款債權後，上訴人已無債權可向

    伊請求等語。【原審就上開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

    人對之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

    開第二項之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廢棄。㈡上開廢棄

    部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623萬3,322元，及自108年5

    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則求為判決駁回上訴，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本件經整理兩造不爭執事項，及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

    同法第270條之1第1項第3款規定整理並協議簡化兩造爭點，

    分別列舉如下（見本院卷第401至403頁）：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1、兩造於94年11月14日簽訂混合買賣與承攬性質之系爭合約，

    約定被上訴人向上訴人訂購相關機車電子零件交貨後，應於

    交貨月份隔月起算3個月內以支票支付貨款，被上訴人原應

    付107年9至12月之貨款共834萬5,631元。（見原審卷一第19

    至67、103至115頁）。

 2、被上訴人自99年9月6日起至104年4月28日止，向上訴人陸續

    採購系爭限流器，並約定之合格品價款為每個170元，上訴

    人實際交貨數量2萬1,184個，價款共360萬1,280元。兩造約

    定系爭限流器之規格，應如被上訴人99年12月7日量產圖所

    示，系爭扣環材質應為EPDM，但上訴人所交貨之系爭扣環，

    材質並非EPDM。被上訴人已將系爭限流器2萬1,184個，組裝

    到實際生產數量2萬1,184輛機車內。

 3、被上訴人迄114年10月15日，實際召回維修已組裝系爭限流

    器之機車共5,516輛，因此換下之系爭限流器共5,516個，均

    置於被上訴人之倉庫。

 4、被上訴人向俐準公司訂購之替代系爭限流器之系爭新品1萬7

    ,460個，其中用以更換系爭限流器之數量即實際召回車輛維

    修之數量共5,516個。

 5、兩造同意：①「於計算抵銷前」被上訴人尚應給付上訴人107

    年9至12月貨款共623萬3,322元（原應付貨款834萬5,631元-

    本院前審判決後給付之211萬2,309元=剩餘貨款623萬3,322

    元），及自108年5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②「於計算抵銷時」直接以本金抵銷，此部分之利息請

    求部分均拋棄。

　㈡兩造爭點：

 1、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補償合格品價款」之約定，請

    求以系爭限流器2萬1,184個、每個170元計算之「補償合格

    品價款」360萬1,280元，有無理由？

 2、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第35條「未

    立即配合更換合格新品所造成之損失」之約定，請求購入系

    爭新品組成維修包1萬7,460個、以每個成本120元（含人工

    費用46元、包材4元、郵資70元，不含系爭新品本身價值）

    計算，共209萬5,200元，有無理由？

 3、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第35條「未

    立即配合更換合格新品所造成之損失」之約定，請求被上訴

    人實際召回更換系爭新品之機車5,516輛、以每輛工資200元

    計算，共110萬3,200元，有無理由？

 4、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第35條「未

    立即配合更換合格新品所造成之損失」之約定，請求上訴人

    預計將來召回更換系爭新品之機車1萬5,511輛、以每輛工資

    200元計算，共310萬2,200元，有無理由？

 5、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之約定，請求

    上訴人因此賠償安裝系爭限流器之機車如附表編號2、3、5

    、9機車因火燒車更換同型新車折讓經銷商之金額即22萬8,4

    90元之30%共6萬8,547元，有無理由？

 6、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之約定，是否僅能擇一請求「補

    償合格品價款」或「瑕疵所致損害」？

 7、被上訴人以上開債權抵銷上訴人貨款後，上訴人得請求之金

    額為若干？

四、茲就兩造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補償合格品價款」之約定，請

    求以系爭限流器2萬1,184個、每個170元計算之「補償合格

    品價款」360萬1,280元，有無理由？

 1、系爭合約第15條、第34條約定：「乙方（指上訴人）應保證

    其交付之訂購零件為模具成型之全新製品，其品質符合甲方

    供給貨認可之藍圖、規格、樣件及技術指導之要求。」、「

    訂購零件雖經檢驗，但有隱藏性的瑕疵未發現或此項瑕疵並

    未在檢驗項目內，而於甲方（指被上訴人）受領始發現，並

    於合理時間內向乙方提出者，乙方仍須負責瑕疵矯正或補償

    合格品價款，同時若因此瑕疵使甲方遭受損失時，則乙方應

    付賠償之產品之完全之責任。（如有時效性：如電瓶、塗料

    ，須事先書面知會甲方）。」等語，有系爭合約書可稽（見

    原審卷一第19、21頁）。

 2、依上述系爭合約第15條之約定，及兩造不爭執事項1至2所示，上訴人交付之系爭限流器2萬1,184個之系爭扣環，自應符合雙方所約定之EPDM材質，然系爭扣環卻未使用此材質。就此部分，上訴人雖抗辯：系爭扣環使用BⅢ610材質，品質優於EPDM材質云云。惟查，經原審法院將實際組裝系爭限流器之附表編號2至6、9所示機車之燒毀照片、附表編號9所示機車實車、系爭限流器實品，送請臺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鑑定結果（見原審卷二第23至49、91、265至273頁），認為：系爭限流器未採金屬外殼或直接固定，而以系爭扣環夾扣於車架上，復因系爭限流器直接由電瓶供電，組件較高溫，系爭扣環易老化、龜裂而斷損，並造成異音或作動不良，促使車主或維修人員將系爭限流器之電線束緊於金屬支架上，又因行駛過程產生摩擦，將電線外表絕緣皮磨破，形成短路及高溫熔痕，造成火燒車之意外等語（見原審卷二第99、283至291頁、外放鑑定報告書、本院前審卷三第265、329頁），足見影響系爭扣環發生老化、龜裂而斷損之最重要原因為高溫。而觀諸上訴人所提出各種橡膠材質物性比較表及橡膠材質耐溫比較表（見原審卷一第451頁），BⅢ610（CR）與EPDM材質耐溫範圍依序分別為-40至100℃（特殊配方-50至120℃）與-40至150℃（特殊配方-50至170℃），二者在耐「熱」方面有高達50℃之耐熱差異，堪認上訴人交付之系爭限流器因系爭扣環未依約定使用EPDM材質，確有在高溫下易於老化、龜裂而斷損之瑕疵，違反系爭合約第15條之約定，並屬可歸責於上訴人之瑕疵給付。

 (2)被上訴人於105年1月12日以Email通知上訴人，關於附表編

    號2所示機車近期有發生燒毀客訴，並請上訴人派員攜帶儀

    器設備全檢後，兩造於次日（105年1月13日）拆解車輛，發

    現系爭扣環已經斷裂，但上訴人仍表示系爭扣環材質為EPDM

    等情，有兩造間之上開Email、協議錄可稽（見本院前審卷

    一第363、397、207頁），堪認能夠製成系爭扣環之橡膠原

    料種類繁多，難以自外觀檢驗其材質，被上訴人復因上訴人

    之誤導，而遲至105年1月13日，仍不能發現系爭限流器有系

    爭扣環未依約定使用EPDM材質之瑕疵，自應認該項瑕疵係屬

    系爭合約第34條所約定之「隱藏性的瑕疵」。

 (3)系爭限流器因系爭扣環未依約定使用EPDM材質，有在高溫下

    易於老化、龜裂而斷損之「隱藏性的瑕疵」，此瑕庛既與高

    溫及老化有關，倘非經裝設系爭限流器之機車使用達「足使

    系爭扣環材質老化」之相當時日，實難以發現此瑕疵。依附

    表編號1所示機車輛之進廠維修車履歷列印內容所示，該車

    雖於103年8月28日，因前面板不明原因起火而進廠維修，但

    並無維修或更換系爭限流器之紀錄，難認被上訴人當時可以

    發現系爭扣環有未依約定使用EPDM材質之瑕疵。且兩造於10

    5年1月13日拆解附表編號2所示機車，雖發現系爭扣環斷裂

    ，但上訴人既仍稱系爭扣環材質為EPDM，自難認被上訴人當

    時已得發現系爭扣環有未依約定使用EPDM材質之瑕疵。而附

    表編號3所示機車於105年1月29日發生火燒車意外後，被上

    訴人隨即於105年2月1日以Email通知上訴人：系爭限流器發

    生第2件燒毀客訴，其分析後認為係系爭固定環非EPDM材質

    劣化後鬆動，且系爭限流器出線未完整包覆而磨損所致，請

    上訴人派員攜帶EPDM材質之扣環至被上訴人廠内全檢更換等

    語（見本院前審卷一第363、395、399頁），可見被上訴人

    係因發生第2起與系爭限流器有關之火燒車，始開始懷疑上

    訴人所稱系爭扣環材質為EPDM不實，並於分析後，才發現系

    爭扣環並非EPDM材質。依上開時序之事實，被上訴人發現系

    爭扣環有未依約定使用EPDM材質之「隱藏性的瑕疵」，及通

    知上訴人有此瑕疵並請求補正瑕疵即「全檢更換」之時間，

    均仍在系爭合約第34條所指之「合理時間內」，被上訴人自

    得依該條約定，請求上訴人「補償合格品價款」。

 3、上訴人雖辯稱：系爭限流器交貨期間係自99年10月起至104年4月止，被上訴人卻遲至105年2月3日始通知材質不符，已逾系爭合約第34條約定之合理期間，及被上訴人對消費者之2年保證或保固期間，依民法第356條第2項規定應視為承認其所受領之物云云。惟查，系爭合約第34條「合理時間」之約定，係將具有承攬性質之系爭合約之瑕疵發見期間加長，且依現代工業標準製程，亦可依各機車零件之性質，具體特定瑕疵發見期間之「合理時間」，依契約自由原則及民法第501條之規定，該項約定自屬有效。而依上揭時序之事實，被上訴人於105年2月1日發現並通知上訴人補正瑕疵，並無任何遲延，自應符合系爭合約第34條「合理時間」之約定。又被上訴人係於105年1月29日發生第2件系爭限流器燒毀客訴前，系爭扣環所使用之BⅢ610（CR）材質，因高溫老化之年限未屆至，且上訴人聲稱系爭扣環材質為EPDM云云，被上訴人依通常之檢查，尚難發現系爭扣環有非EPDM材質之瑕疵，自無民法第356條第2項「買受人怠於為前項之通知者，除依通常之檢查不能發見之瑕疵外，視為承認其所受領之物」之適用。另系爭合約並未約定將被上訴人與消費者間之保證或保固期間，視同瑕疵發現或權利行使期間，自難憑此認定被上訴人發現瑕疵及行使權利已逾系爭合約第34條之「合理時間」。上訴人此部分所辯，尚非可採。

 4、被上訴人既於受領系爭限流器後，於「合理時間內」發現系

    爭限流器有系爭扣環未依約定使用EPDM之「隱藏性的瑕疵」

    ，並通知上訴人補正該瑕疵，而上訴人並未補正，則被上訴

    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補償合格品價款」之約定，請求兩造

    不爭執事項2所示之系爭限流器2萬1,184個、每個170元計算

    之「補償合格品價款」360萬1,280元，應屬有據。

　㈡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第35條「未

    立即配合更換合格新品所造成之損失」之約定，請求購入系

    爭新品組成維修包1萬7,460個、以每個成本120元（含人工

    費用46元、包材4元、郵資70元，不含系爭新品本身價值）

    計算，共209萬5,200元，有無理由？

 1、按承攬人完成工作，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或滅失

    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承攬人所為不完全給

    付造成之損害可分為瑕疵給付（瑕疵損害）與加害給付（瑕

    疵結果損害）。前者係指承攬人完成之工作本身有瑕疵對工

    作本身發生之損害，乃定作人履行利益之減損；後者則指因

    承攬人完成之工作瑕疵，對於定作人之人身或該工作以外之

    其他財產等固有法益，所造成之損害（最高法院108年度台

    上字第1712號、105年度台上字第2072號判決參照）。經查

    ，系爭合約第34條後段約定「同時若因此瑕疵使甲方遭受損

    失時，則乙方應付賠償之產品之完全之責任」等語，依其前

    後文義及上開說明，應屬兩造對於上訴人因交付瑕疵之物，

    而應負「完全責任」包含賠償瑕疵給付（瑕疵損害）與加害

    給付（瑕疵結果損害）之約定。

 2、被上訴人主張其自105年2月25日起至107年2月27日止，為準

    備幫消費者更換系爭限流器，而購入系爭新品1萬7,460個，

    並以每個成本120元（含人工費用46元、包材4元、郵資70元

    ，不含系爭新品本身價值）組成維修包，支出209萬5,200元

    等情，有被上訴人提出之維修包費用明細及附件、備料清單

    及所附統一發票、進料檢驗單可稽（見原審卷三第153至193

    頁），堪認屬實。依兩造不爭執事項4，被上訴人上揭支出

    其中用於實際數量5,516個共66萬1,920元部分，係修補該5,

    516個系爭限流器瑕疵所必要之支出，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

    第34條「因此瑕疵使甲方遭受損失時，則乙方應付賠償之產

    品之完全之責任」之約定，請求上訴人賠償此部分之瑕疵損

    害共66萬1,920元，應屬有據。

 3、被上訴人雖又主張：系爭新品1萬7,460個，單號均是國內售

    後服務之零件編號KV開頭，存放於W99倉庫，除5,516個已實

    際使用外，另1,098個置放於倉庫，其餘1萬0,846個已逾庫

    存期限銷毀，亦屬被上訴人所受損害，上訴人應依系爭合約

    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第35條「未立即配合更換合格新

    品所造成之損失」賠償云云。惟查，系爭合約第35條約定：

    「甲方通常只對訂購零件抽驗，若於甲方作業中發現不合格

    品且證明其責任應屬乙方者，乙方須於接獲甲方通知後立即

    配合甲方之需更換合格新品，未立即配合更換時，所造成之

    損失，由乙方負責。」等語，有系爭合約書可稽（見原審卷

    一第21頁）。準此，被上訴人將系爭新品1萬7,460個其中多

    少數量組成維修包，即應視實際待更換系爭新品之機車數量

    而定，除實際使用之5,516個外，其餘系爭新品既無需用於

    更換系爭限流器，即無將其組成維修包而支出每個120元成

    本之必要，是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

    、第35條「未立即配合更換合格新品所造成之損失」之約定

    ，請求上訴人給付「逾」上開66萬1,920元部分，尚屬無據

    。

　㈢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第35條「未

    立即配合更換合格新品所造成之損失」之約定，請求被上訴

    人實際召回更換系爭新品之機車5,516輛、以每輛工資200元

    計算，共110萬3,200元，有無理由？

 1、被上訴人就實際召回更換系爭新品之機車5,516輛，每輛支

    出工資200元，共110萬3,200元等情，業據其提出更換替代

    零件之工費明細表、統一發票為證（見原審卷四第37至719

    頁、本院卷第173至187、209至215頁）。依前述兩造不爭執

    事項1至3，及系爭合約第34條之約定，暨上開說明，被上訴

    人支出此110萬3,200元係為修補系爭限流器5,516個瑕疵所

    必要之費用，自屬瑕疵損害，而得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

    所致損害」之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

 2、上訴人雖辯稱：被上訴人自105年3月1日起至4月30日止，推

    出免費升級USB活動，逾期由消費者負擔升級費用980元，被

    上訴人於105年5月1日起換裝系爭新品3,406輛機車，收受升

    級費用共計333萬7,880元，應予扣除云云。惟查：

 (1)被上訴人辯稱：其新聞稿宣傳免費升級USB，並於Q&A中說明

    逾期需負擔980元，係為促使消費者盡速更換系爭限流器以

    免火燒車危險，但從未向消費者收取980元之升級費用等語

    ，有該活動公告新聞稿及訊息（見前審卷一第93至103頁）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函覆本院：自105年5月1日

    起至114年4月30日止，被上訴人並無開立金額為980元、品

    項為USB充電器升級專案費用之發票等語（見本院卷第269頁

    ）可證，且與一般汽機車廠商對於瑕疵零件，經常以限時優

    惠之口號，促使消費者配合召回更換零件，但實無限期之手

    法相符，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應堪信為真實。

 (2)況倘被上訴人確曾就上訴人所述之3,406輛機車中任何1輛向

    消費者收取980元升級費用，依現代社會網路媒體、公開討

    論區、匿名交流平台之多，上訴人不難自該消費者處獲取相

    關事證，上訴人既未能舉證被上訴人確實曾向該3,406輛機

    車中之任何1輛之消費者收取980元升級費用，自難認其主張

    應按每輛機車扣減980元等語為可採。

 (3)上訴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後行言詞辯論時，就其先前主張被上

    訴人因向消費者收取每輛980元升級系爭限流器之費用共333

    萬7,880元云云，雖提出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所有之出廠日期

    為102年11月、型號為宏佳騰0000-000機車之行照、其於114

    年9月29日統一發票、零件照片、維修照片、其與2機車行談

    話之錄音光碟及譯文（見本院卷第463至475頁），核屬對於

    原來攻防方法之補充，不甚延滯訴訟，依民事訴訟法第276

    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固應准許上訴人提出。惟上揭證據至

    多僅能證明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曾於114年9月29日因更換「US

    B維修包」而支付「800元」給「訴外人」六輪工房貿易有限

    公司等情，無論支付對象、金額、品項名稱，尚不足以證明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向消費者收取每輛「980元」「升

    級費用」云云屬實。

 4、是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之約定，請

    求上訴人給付實際召回更換系爭新品之機車5,516輛所支出

    之工資110萬3,200元之損害，應有理由。

　㈣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第35條「未

    立即配合更換合格新品所造成之損失」之約定，請求上訴人

    預計將來召回更換系爭新品之機車1萬5,511輛、以每輛工資

    200元計算，共310萬2,200元，有無理由？

 1、按請求將來給付之訴，以有預為請求之必要者為限，此觀民

    事訴訟法第246條規定自明。又依系爭合約第34條、第35條

    之規定，被上訴人請求「瑕疵所致損害」、「未立即配合更

    換合格新品所造成之損失」，均以被上訴人實際受有損害為

    前提。

 2、依前述兩造不爭執事項3，及最近1次前來更換系爭新品之機

    車係於110年8月3日等情，業據被上訴人陳述明確，並有當

    日統一發票可稽（見本院卷第168、173頁），堪認距今已長

    達5年餘，未有裝設系爭限流器之機車車主，再行前來更換

    系爭新品，則其餘裝設系爭限流器之機車車主再前來更換系

    爭新品之機率甚低，難認被上訴人有預為請求將來召回更換

    系爭新品機車1萬5,511輛之工資之必要。況且，民事訴訟法

    第400條第2項係規定：主張抵銷之請求，其成立與否經裁判

    者，以主張抵銷之額為限，有既判力。故成立與否未經裁判

    之抵銷數額，自無既判力可言（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8

    78號判決參照）。關於被上訴人於原審主張「(D)被上訴人

    預計將來召回更換系爭新品之機車15,511輛、每輛工資200

    元，共310萬2,200元。」部分，經原審判決准許其中4萬4,8

    00元部分，並駁回其餘305萬7,400元之抵銷請求，關於駁回

    305萬7,400元抵銷之請求部分，未經被上訴人就該部分聲明

    不服而確定，應有既判力。此外，被上訴人並無就其有預為

    請求之必要舉證，則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

    損害」、第35條「未立即配合更換合格新品所造成之損失」

    之約定請求此部分損害，應無理由。

　㈤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之約定，請求

    上訴人因此賠償安裝系爭限流器之機車如附表編號2、3、5

    、9機車因火燒車更換同型新車折讓經銷商之金額即22萬8,4

    90元之30%共6萬8,547元，有無理由？

 1、附表編號9機車火燒車之原因，業如前述（見前述五、㈠、2

    ）。而依被上訴人所提出之附表編號2、3、5所示機車之燒

    毀照片所示（見原審卷一第141、143、147頁），該3部機車

    均類似附表編號9所示機車之系爭限流器自系爭扣環處掉落

    並燒毀之情形，堪認該4部機車之火燒車原因，均為相同。

 2、被上訴人為上開4部機車車主更換同型新車，因而折讓經銷

    商之金額共22萬8,490元等情，有該4部機車折讓證明單可稽

    （見原審卷三第141、143、147頁）。被上訴人既係因系爭

    限流器之瑕疵造成該4部機車火燒車，因而折讓22萬8,490元

    ，依前述兩造不爭執事項1、2，及系爭合約第34條之約定，

    暨上開說明，被上訴人受有折讓22萬8,490元之損害，自屬

    瑕疵結果損害，而得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之

    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

 3、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

    金額或免除之，為民法第217條第1項所明定。旨在謀求加害

    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倘被害人於事故之發生或損害之擴大

    亦有過失時，由加害人負全部賠償責任，未免失諸過苛，應

    賦與法院得減輕其賠償金額或免除之職權。此所謂被害人與

    有過失，只須其行為為損害之共同原因，且其過失行為並有

    助成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者，即屬相當（最高法院103年度台

    上字第49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上開4部機車火燒車之

    原因，除系爭扣環未依約定使用EPDM，致易老化、龜裂而斷

    損外，尚有固定系爭限流器之設計缺失、車主或維修人員之

    維修缺失等因素，有前揭臺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鑑定

    報告及函覆說明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二第99、283至291頁、

    外放鑑定報告書、本院前審卷三第265、329頁），本院審酌

    兩造上開缺失之輕重比例，認上訴人、被上訴人應各負3、7

    成之過失責任，是被上訴人此部分請求應減為22萬8,490元

    之30%即6萬8,547元。

　㈥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之約定，是否僅能擇一請求「補

    償合格品價款」或「瑕疵所致損害」？

　　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就上揭「補償合格品價款」、「瑕疵

    所致損害」僅能二擇一請求，不得併為請求云云。惟查，系

    爭合約第34條前段固約定「…須負責瑕疵矯正『或』補償合格

    品價款…」等語，惟該條後段既已約定「…同時若因此瑕疵使

    甲方遭受損失時，則乙方應付賠償之產品之完全之責任…」

    等語，足見上揭二者應屬得「同時」併行之請求，是被上訴

    人於請求「補償合格品價款」外，併請求「瑕疵所致損害」

    ，並無不合，上訴人此部分之抗辯，並不足採。

　㈦被上訴人以上開債權抵銷上訴人貨款後，上訴人得請求之金

    額為若干？

 1、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

    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抵銷，應以意思表

    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

    ，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4條第1項前段、第335條

    第1項定有明文。

 2、依前所述，被上訴人就其對上訴人有上開360萬1,280元、20

    9萬5,200元66萬1,920元、110萬3,200元、6萬8,547元之債

    權，為抵銷之意思表示，再依前述兩造不爭事項5之計算，

    被上訴人尚應給付上訴人79萬8,375元（6,233,322-3,601,2

    80-661,920-1,103,200-68,547=798,375），及自108年5月8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五、綜上，上訴人依據系爭合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除原審判准金額外，再給付79萬8,375元，及自108年5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有關被上訴人應再給付部分，原判決遽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人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逾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此部分假執行聲請，並無違誤，上訴人此部分之上訴，即屬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上開本件被上訴人應給付之部分，其訴訟利益既未逾150萬元，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即不得聲明不服，是該部分於本判決宣示後即行確定，自無就該部分併為諭知假執行之必要，附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或防禦方法並所提

    舉證資料，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生影響本院所為上開論斷

    ，自無再予逐一審論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5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金龍

 

　　　　　　　　　　　　　　　　　　　法　官　洪挺梧

 

　　　　　　　　　　　　　　　　　　　法　官　施盈志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

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

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

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

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發回更審後為訴之變更（追加、擴張）部分

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5 　　日



　　　　　　　　　　　　　　　　　　　書記官　楊雅菱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

  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

  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

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表 

編號 日期 機種 市場銷售價格 （新臺幣） 折讓單金額 （新臺幣） 1 103年8月28日 COIN AS33   2 105年1月5日 COIN AS33 66,000元 53,950元 3 105年1月29日 COIN AS33 66,000元 58,500元 4 106年4月13日 OZ　 AS36   5 105年10月1日 OZ　 AS36 76,000元 58,500元 6 107年3月12日 OZ　 AS36   7 107年3月20日 OZ　 AS36   8 108年5月15日 OZ　 AS36   9 108年10月4日 COIN AS33 66,000元 57,540元 10 108年12月30日 COIN AS33   11 109年3月7日 OZ　 AS36   12 109年5月23日 OZ　 AS36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更一字第3號
上  訴  人  溢揚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名士  
訴訟代理人  李富湧律師
被 上訴 人  宏佳騰動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鍾杰霖  
訴訟代理人  林峯霄    
            洪仁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5月13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08年度重訴字第75號）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1次發回更審，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訴訟費用（確定部分除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79萬8,375元，及自民國108年5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13，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下同）94年11月14日簽訂供應商生產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約定由被上訴人向伊訂購相關機車電子零件，伊則按被上訴人之採購交貨，每期貨款應於交貨月份隔月起算3個月內以支票支付，惟被上訴人就107年9月至12月之貨款，扣除第一審法院判命被上訴人應給付新臺幣（下同）211萬309元，及自108年5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外，尚有623萬3,322元，及自108年5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迄未清償。爰依系爭合約之約定，求為命被上訴人如數給付，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等語（上訴人逾此範圍之其餘請求，或經上訴人減縮其聲明，或經原審判命被上訴人應為給付而未據被上訴人對之聲明不服，該部分均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內，不予贅述）。
二、被上訴人則以下列情詞置辯，並求為判決駁回上訴人上開部分請求：伊自99年9月6日起至104年4月28日止，陸續向上訴人採購電源限流器（下稱系爭限流器）2萬1,184個，均已安裝在伊生產之機車，然因系爭限流器之橡膠固定扣環（下稱系爭扣環）設計瑕疵，且使用非約定之材質，導致火燒車，故伊對上訴人有以下債權可主張抵銷：（A）依系爭合約第34條「補償合格品價款」約定，上訴人應給付以系爭限流器2萬1,184個、每個170元計算之「補償合格品價款」360萬1,280元。（B）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第35條「未立即配合更換合格新品所造成之損失」約定，上訴人應給付伊另向俐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俐準公司）購入替代系爭限流器之USB充電座（下稱系爭新品）1萬7,460個、以每個成本120元（含人工費用46元、包材4元、郵資70元）計算，共209萬5,200元；（C）上訴人應給付伊實際召回更換系爭新品之機車5,516輛、以每輛工資200元計算，共110萬3,200元；（D）上訴人應給付伊預計將來召回更換系爭新品之機車1萬5,511輛、以每輛工資200元計算，共310萬2,200元。（E）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約定，上訴人應賠償安裝系爭限流器如附表一編號2、3、5、9機車4輛，因火燒車更換同型新車所折讓經銷商之金額22萬8,490元之30%共6萬8,547元。經伊以上開（A）至（E）債權共997萬427元，抵銷上訴人上開貨款債權後，上訴人已無債權可向伊請求等語。【原審就上開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對之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623萬3,322元，及自108年5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則求為判決駁回上訴，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本件經整理兩造不爭執事項，及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同法第270條之1第1項第3款規定整理並協議簡化兩造爭點，分別列舉如下（見本院卷第401至403頁）：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1、兩造於94年11月14日簽訂混合買賣與承攬性質之系爭合約，約定被上訴人向上訴人訂購相關機車電子零件交貨後，應於交貨月份隔月起算3個月內以支票支付貨款，被上訴人原應付107年9至12月之貨款共834萬5,631元。（見原審卷一第19至67、103至115頁）。
 2、被上訴人自99年9月6日起至104年4月28日止，向上訴人陸續採購系爭限流器，並約定之合格品價款為每個170元，上訴人實際交貨數量2萬1,184個，價款共360萬1,280元。兩造約定系爭限流器之規格，應如被上訴人99年12月7日量產圖所示，系爭扣環材質應為EPDM，但上訴人所交貨之系爭扣環，材質並非EPDM。被上訴人已將系爭限流器2萬1,184個，組裝到實際生產數量2萬1,184輛機車內。
 3、被上訴人迄114年10月15日，實際召回維修已組裝系爭限流器之機車共5,516輛，因此換下之系爭限流器共5,516個，均置於被上訴人之倉庫。
 4、被上訴人向俐準公司訂購之替代系爭限流器之系爭新品1萬7,460個，其中用以更換系爭限流器之數量即實際召回車輛維修之數量共5,516個。
 5、兩造同意：①「於計算抵銷前」被上訴人尚應給付上訴人107年9至12月貨款共623萬3,322元（原應付貨款834萬5,631元-本院前審判決後給付之211萬2,309元=剩餘貨款623萬3,322元），及自108年5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②「於計算抵銷時」直接以本金抵銷，此部分之利息請求部分均拋棄。
　㈡兩造爭點：
 1、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補償合格品價款」之約定，請求以系爭限流器2萬1,184個、每個170元計算之「補償合格品價款」360萬1,280元，有無理由？
 2、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第35條「未立即配合更換合格新品所造成之損失」之約定，請求購入系爭新品組成維修包1萬7,460個、以每個成本120元（含人工費用46元、包材4元、郵資70元，不含系爭新品本身價值）計算，共209萬5,200元，有無理由？
 3、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第35條「未立即配合更換合格新品所造成之損失」之約定，請求被上訴人實際召回更換系爭新品之機車5,516輛、以每輛工資200元計算，共110萬3,200元，有無理由？
 4、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第35條「未立即配合更換合格新品所造成之損失」之約定，請求上訴人預計將來召回更換系爭新品之機車1萬5,511輛、以每輛工資200元計算，共310萬2,200元，有無理由？
 5、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之約定，請求上訴人因此賠償安裝系爭限流器之機車如附表編號2、3、5、9機車因火燒車更換同型新車折讓經銷商之金額即22萬8,490元之30%共6萬8,547元，有無理由？
 6、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之約定，是否僅能擇一請求「補償合格品價款」或「瑕疵所致損害」？
 7、被上訴人以上開債權抵銷上訴人貨款後，上訴人得請求之金額為若干？
四、茲就兩造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補償合格品價款」之約定，請求以系爭限流器2萬1,184個、每個170元計算之「補償合格品價款」360萬1,280元，有無理由？
 1、系爭合約第15條、第34條約定：「乙方（指上訴人）應保證其交付之訂購零件為模具成型之全新製品，其品質符合甲方供給貨認可之藍圖、規格、樣件及技術指導之要求。」、「訂購零件雖經檢驗，但有隱藏性的瑕疵未發現或此項瑕疵並未在檢驗項目內，而於甲方（指被上訴人）受領始發現，並於合理時間內向乙方提出者，乙方仍須負責瑕疵矯正或補償合格品價款，同時若因此瑕疵使甲方遭受損失時，則乙方應付賠償之產品之完全之責任。（如有時效性：如電瓶、塗料，須事先書面知會甲方）。」等語，有系爭合約書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9、21頁）。
 2、依上述系爭合約第15條之約定，及兩造不爭執事項1至2所示，上訴人交付之系爭限流器2萬1,184個之系爭扣環，自應符合雙方所約定之EPDM材質，然系爭扣環卻未使用此材質。就此部分，上訴人雖抗辯：系爭扣環使用BⅢ610材質，品質優於EPDM材質云云。惟查，經原審法院將實際組裝系爭限流器之附表編號2至6、9所示機車之燒毀照片、附表編號9所示機車實車、系爭限流器實品，送請臺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鑑定結果（見原審卷二第23至49、91、265至273頁），認為：系爭限流器未採金屬外殼或直接固定，而以系爭扣環夾扣於車架上，復因系爭限流器直接由電瓶供電，組件較高溫，系爭扣環易老化、龜裂而斷損，並造成異音或作動不良，促使車主或維修人員將系爭限流器之電線束緊於金屬支架上，又因行駛過程產生摩擦，將電線外表絕緣皮磨破，形成短路及高溫熔痕，造成火燒車之意外等語（見原審卷二第99、283至291頁、外放鑑定報告書、本院前審卷三第265、329頁），足見影響系爭扣環發生老化、龜裂而斷損之最重要原因為高溫。而觀諸上訴人所提出各種橡膠材質物性比較表及橡膠材質耐溫比較表（見原審卷一第451頁），BⅢ610（CR）與EPDM材質耐溫範圍依序分別為-40至100℃（特殊配方-50至120℃）與-40至150℃（特殊配方-50至170℃），二者在耐「熱」方面有高達50℃之耐熱差異，堪認上訴人交付之系爭限流器因系爭扣環未依約定使用EPDM材質，確有在高溫下易於老化、龜裂而斷損之瑕疵，違反系爭合約第15條之約定，並屬可歸責於上訴人之瑕疵給付。
 (2)被上訴人於105年1月12日以Email通知上訴人，關於附表編號2所示機車近期有發生燒毀客訴，並請上訴人派員攜帶儀器設備全檢後，兩造於次日（105年1月13日）拆解車輛，發現系爭扣環已經斷裂，但上訴人仍表示系爭扣環材質為EPDM等情，有兩造間之上開Email、協議錄可稽（見本院前審卷一第363、397、207頁），堪認能夠製成系爭扣環之橡膠原料種類繁多，難以自外觀檢驗其材質，被上訴人復因上訴人之誤導，而遲至105年1月13日，仍不能發現系爭限流器有系爭扣環未依約定使用EPDM材質之瑕疵，自應認該項瑕疵係屬系爭合約第34條所約定之「隱藏性的瑕疵」。
 (3)系爭限流器因系爭扣環未依約定使用EPDM材質，有在高溫下易於老化、龜裂而斷損之「隱藏性的瑕疵」，此瑕庛既與高溫及老化有關，倘非經裝設系爭限流器之機車使用達「足使系爭扣環材質老化」之相當時日，實難以發現此瑕疵。依附表編號1所示機車輛之進廠維修車履歷列印內容所示，該車雖於103年8月28日，因前面板不明原因起火而進廠維修，但並無維修或更換系爭限流器之紀錄，難認被上訴人當時可以發現系爭扣環有未依約定使用EPDM材質之瑕疵。且兩造於105年1月13日拆解附表編號2所示機車，雖發現系爭扣環斷裂，但上訴人既仍稱系爭扣環材質為EPDM，自難認被上訴人當時已得發現系爭扣環有未依約定使用EPDM材質之瑕疵。而附表編號3所示機車於105年1月29日發生火燒車意外後，被上訴人隨即於105年2月1日以Email通知上訴人：系爭限流器發生第2件燒毀客訴，其分析後認為係系爭固定環非EPDM材質劣化後鬆動，且系爭限流器出線未完整包覆而磨損所致，請上訴人派員攜帶EPDM材質之扣環至被上訴人廠内全檢更換等語（見本院前審卷一第363、395、399頁），可見被上訴人係因發生第2起與系爭限流器有關之火燒車，始開始懷疑上訴人所稱系爭扣環材質為EPDM不實，並於分析後，才發現系爭扣環並非EPDM材質。依上開時序之事實，被上訴人發現系爭扣環有未依約定使用EPDM材質之「隱藏性的瑕疵」，及通知上訴人有此瑕疵並請求補正瑕疵即「全檢更換」之時間，均仍在系爭合約第34條所指之「合理時間內」，被上訴人自得依該條約定，請求上訴人「補償合格品價款」。
 3、上訴人雖辯稱：系爭限流器交貨期間係自99年10月起至104年4月止，被上訴人卻遲至105年2月3日始通知材質不符，已逾系爭合約第34條約定之合理期間，及被上訴人對消費者之2年保證或保固期間，依民法第356條第2項規定應視為承認其所受領之物云云。惟查，系爭合約第34條「合理時間」之約定，係將具有承攬性質之系爭合約之瑕疵發見期間加長，且依現代工業標準製程，亦可依各機車零件之性質，具體特定瑕疵發見期間之「合理時間」，依契約自由原則及民法第501條之規定，該項約定自屬有效。而依上揭時序之事實，被上訴人於105年2月1日發現並通知上訴人補正瑕疵，並無任何遲延，自應符合系爭合約第34條「合理時間」之約定。又被上訴人係於105年1月29日發生第2件系爭限流器燒毀客訴前，系爭扣環所使用之BⅢ610（CR）材質，因高溫老化之年限未屆至，且上訴人聲稱系爭扣環材質為EPDM云云，被上訴人依通常之檢查，尚難發現系爭扣環有非EPDM材質之瑕疵，自無民法第356條第2項「買受人怠於為前項之通知者，除依通常之檢查不能發見之瑕疵外，視為承認其所受領之物」之適用。另系爭合約並未約定將被上訴人與消費者間之保證或保固期間，視同瑕疵發現或權利行使期間，自難憑此認定被上訴人發現瑕疵及行使權利已逾系爭合約第34條之「合理時間」。上訴人此部分所辯，尚非可採。
 4、被上訴人既於受領系爭限流器後，於「合理時間內」發現系爭限流器有系爭扣環未依約定使用EPDM之「隱藏性的瑕疵」，並通知上訴人補正該瑕疵，而上訴人並未補正，則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補償合格品價款」之約定，請求兩造不爭執事項2所示之系爭限流器2萬1,184個、每個170元計算之「補償合格品價款」360萬1,280元，應屬有據。
　㈡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第35條「未立即配合更換合格新品所造成之損失」之約定，請求購入系爭新品組成維修包1萬7,460個、以每個成本120元（含人工費用46元、包材4元、郵資70元，不含系爭新品本身價值）計算，共209萬5,200元，有無理由？
 1、按承攬人完成工作，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承攬人所為不完全給付造成之損害可分為瑕疵給付（瑕疵損害）與加害給付（瑕疵結果損害）。前者係指承攬人完成之工作本身有瑕疵對工作本身發生之損害，乃定作人履行利益之減損；後者則指因承攬人完成之工作瑕疵，對於定作人之人身或該工作以外之其他財產等固有法益，所造成之損害（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712號、105年度台上字第2072號判決參照）。經查，系爭合約第34條後段約定「同時若因此瑕疵使甲方遭受損失時，則乙方應付賠償之產品之完全之責任」等語，依其前後文義及上開說明，應屬兩造對於上訴人因交付瑕疵之物，而應負「完全責任」包含賠償瑕疵給付（瑕疵損害）與加害給付（瑕疵結果損害）之約定。
 2、被上訴人主張其自105年2月25日起至107年2月27日止，為準備幫消費者更換系爭限流器，而購入系爭新品1萬7,460個，並以每個成本120元（含人工費用46元、包材4元、郵資70元，不含系爭新品本身價值）組成維修包，支出209萬5,200元等情，有被上訴人提出之維修包費用明細及附件、備料清單及所附統一發票、進料檢驗單可稽（見原審卷三第153至193頁），堪認屬實。依兩造不爭執事項4，被上訴人上揭支出其中用於實際數量5,516個共66萬1,920元部分，係修補該5,516個系爭限流器瑕疵所必要之支出，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因此瑕疵使甲方遭受損失時，則乙方應付賠償之產品之完全之責任」之約定，請求上訴人賠償此部分之瑕疵損害共66萬1,920元，應屬有據。
 3、被上訴人雖又主張：系爭新品1萬7,460個，單號均是國內售後服務之零件編號KV開頭，存放於W99倉庫，除5,516個已實際使用外，另1,098個置放於倉庫，其餘1萬0,846個已逾庫存期限銷毀，亦屬被上訴人所受損害，上訴人應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第35條「未立即配合更換合格新品所造成之損失」賠償云云。惟查，系爭合約第35條約定：「甲方通常只對訂購零件抽驗，若於甲方作業中發現不合格品且證明其責任應屬乙方者，乙方須於接獲甲方通知後立即配合甲方之需更換合格新品，未立即配合更換時，所造成之損失，由乙方負責。」等語，有系爭合約書可稽（見原審卷一第21頁）。準此，被上訴人將系爭新品1萬7,460個其中多少數量組成維修包，即應視實際待更換系爭新品之機車數量而定，除實際使用之5,516個外，其餘系爭新品既無需用於更換系爭限流器，即無將其組成維修包而支出每個120元成本之必要，是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第35條「未立即配合更換合格新品所造成之損失」之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逾」上開66萬1,920元部分，尚屬無據。
　㈢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第35條「未立即配合更換合格新品所造成之損失」之約定，請求被上訴人實際召回更換系爭新品之機車5,516輛、以每輛工資200元計算，共110萬3,200元，有無理由？
 1、被上訴人就實際召回更換系爭新品之機車5,516輛，每輛支出工資200元，共110萬3,200元等情，業據其提出更換替代零件之工費明細表、統一發票為證（見原審卷四第37至719頁、本院卷第173至187、209至215頁）。依前述兩造不爭執事項1至3，及系爭合約第34條之約定，暨上開說明，被上訴人支出此110萬3,200元係為修補系爭限流器5,516個瑕疵所必要之費用，自屬瑕疵損害，而得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之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
 2、上訴人雖辯稱：被上訴人自105年3月1日起至4月30日止，推出免費升級USB活動，逾期由消費者負擔升級費用980元，被上訴人於105年5月1日起換裝系爭新品3,406輛機車，收受升級費用共計333萬7,880元，應予扣除云云。惟查：
 (1)被上訴人辯稱：其新聞稿宣傳免費升級USB，並於Q&A中說明逾期需負擔980元，係為促使消費者盡速更換系爭限流器以免火燒車危險，但從未向消費者收取980元之升級費用等語，有該活動公告新聞稿及訊息（見前審卷一第93至103頁）、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函覆本院：自105年5月1日起至114年4月30日止，被上訴人並無開立金額為980元、品項為USB充電器升級專案費用之發票等語（見本院卷第269頁）可證，且與一般汽機車廠商對於瑕疵零件，經常以限時優惠之口號，促使消費者配合召回更換零件，但實無限期之手法相符，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應堪信為真實。
 (2)況倘被上訴人確曾就上訴人所述之3,406輛機車中任何1輛向消費者收取980元升級費用，依現代社會網路媒體、公開討論區、匿名交流平台之多，上訴人不難自該消費者處獲取相關事證，上訴人既未能舉證被上訴人確實曾向該3,406輛機車中之任何1輛之消費者收取980元升級費用，自難認其主張應按每輛機車扣減980元等語為可採。
 (3)上訴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後行言詞辯論時，就其先前主張被上訴人因向消費者收取每輛980元升級系爭限流器之費用共333萬7,880元云云，雖提出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所有之出廠日期為102年11月、型號為宏佳騰0000-000機車之行照、其於114年9月29日統一發票、零件照片、維修照片、其與2機車行談話之錄音光碟及譯文（見本院卷第463至475頁），核屬對於原來攻防方法之補充，不甚延滯訴訟，依民事訴訟法第276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固應准許上訴人提出。惟上揭證據至多僅能證明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曾於114年9月29日因更換「USB維修包」而支付「800元」給「訴外人」六輪工房貿易有限公司等情，無論支付對象、金額、品項名稱，尚不足以證明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向消費者收取每輛「980元」「升級費用」云云屬實。
 4、是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之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實際召回更換系爭新品之機車5,516輛所支出之工資110萬3,200元之損害，應有理由。
　㈣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第35條「未立即配合更換合格新品所造成之損失」之約定，請求上訴人預計將來召回更換系爭新品之機車1萬5,511輛、以每輛工資200元計算，共310萬2,200元，有無理由？
 1、按請求將來給付之訴，以有預為請求之必要者為限，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46條規定自明。又依系爭合約第34條、第35條之規定，被上訴人請求「瑕疵所致損害」、「未立即配合更換合格新品所造成之損失」，均以被上訴人實際受有損害為前提。
 2、依前述兩造不爭執事項3，及最近1次前來更換系爭新品之機車係於110年8月3日等情，業據被上訴人陳述明確，並有當日統一發票可稽（見本院卷第168、173頁），堪認距今已長達5年餘，未有裝設系爭限流器之機車車主，再行前來更換系爭新品，則其餘裝設系爭限流器之機車車主再前來更換系爭新品之機率甚低，難認被上訴人有預為請求將來召回更換系爭新品機車1萬5,511輛之工資之必要。況且，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2項係規定：主張抵銷之請求，其成立與否經裁判者，以主張抵銷之額為限，有既判力。故成立與否未經裁判之抵銷數額，自無既判力可言（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878號判決參照）。關於被上訴人於原審主張「(D)被上訴人預計將來召回更換系爭新品之機車15,511輛、每輛工資200元，共310萬2,200元。」部分，經原審判決准許其中4萬4,800元部分，並駁回其餘305萬7,400元之抵銷請求，關於駁回305萬7,400元抵銷之請求部分，未經被上訴人就該部分聲明不服而確定，應有既判力。此外，被上訴人並無就其有預為請求之必要舉證，則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第35條「未立即配合更換合格新品所造成之損失」之約定請求此部分損害，應無理由。
　㈤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之約定，請求上訴人因此賠償安裝系爭限流器之機車如附表編號2、3、5、9機車因火燒車更換同型新車折讓經銷商之金額即22萬8,490元之30%共6萬8,547元，有無理由？
 1、附表編號9機車火燒車之原因，業如前述（見前述五、㈠、2）。而依被上訴人所提出之附表編號2、3、5所示機車之燒毀照片所示（見原審卷一第141、143、147頁），該3部機車均類似附表編號9所示機車之系爭限流器自系爭扣環處掉落並燒毀之情形，堪認該4部機車之火燒車原因，均為相同。
 2、被上訴人為上開4部機車車主更換同型新車，因而折讓經銷商之金額共22萬8,490元等情，有該4部機車折讓證明單可稽（見原審卷三第141、143、147頁）。被上訴人既係因系爭限流器之瑕疵造成該4部機車火燒車，因而折讓22萬8,490元，依前述兩造不爭執事項1、2，及系爭合約第34條之約定，暨上開說明，被上訴人受有折讓22萬8,490元之損害，自屬瑕疵結果損害，而得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之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
 3、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為民法第217條第1項所明定。旨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倘被害人於事故之發生或損害之擴大亦有過失時，由加害人負全部賠償責任，未免失諸過苛，應賦與法院得減輕其賠償金額或免除之職權。此所謂被害人與有過失，只須其行為為損害之共同原因，且其過失行為並有助成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者，即屬相當（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49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上開4部機車火燒車之原因，除系爭扣環未依約定使用EPDM，致易老化、龜裂而斷損外，尚有固定系爭限流器之設計缺失、車主或維修人員之維修缺失等因素，有前揭臺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鑑定報告及函覆說明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二第99、283至291頁、外放鑑定報告書、本院前審卷三第265、329頁），本院審酌兩造上開缺失之輕重比例，認上訴人、被上訴人應各負3、7成之過失責任，是被上訴人此部分請求應減為22萬8,490元之30%即6萬8,547元。
　㈥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之約定，是否僅能擇一請求「補償合格品價款」或「瑕疵所致損害」？
　　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就上揭「補償合格品價款」、「瑕疵所致損害」僅能二擇一請求，不得併為請求云云。惟查，系爭合約第34條前段固約定「…須負責瑕疵矯正『或』補償合格品價款…」等語，惟該條後段既已約定「…同時若因此瑕疵使甲方遭受損失時，則乙方應付賠償之產品之完全之責任…」等語，足見上揭二者應屬得「同時」併行之請求，是被上訴人於請求「補償合格品價款」外，併請求「瑕疵所致損害」，並無不合，上訴人此部分之抗辯，並不足採。
　㈦被上訴人以上開債權抵銷上訴人貨款後，上訴人得請求之金額為若干？
 1、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抵銷，應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4條第1項前段、第335條第1項定有明文。
 2、依前所述，被上訴人就其對上訴人有上開360萬1,280元、209萬5,200元66萬1,920元、110萬3,200元、6萬8,547元之債權，為抵銷之意思表示，再依前述兩造不爭事項5之計算，被上訴人尚應給付上訴人79萬8,375元（6,233,322-3,601,280-661,920-1,103,200-68,547=798,375），及自108年5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五、綜上，上訴人依據系爭合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除原審判准金額外，再給付79萬8,375元，及自108年5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有關被上訴人應再給付部分，原判決遽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人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逾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此部分假執行聲請，並無違誤，上訴人此部分之上訴，即屬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上開本件被上訴人應給付之部分，其訴訟利益既未逾150萬元，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即不得聲明不服，是該部分於本判決宣示後即行確定，自無就該部分併為諭知假執行之必要，附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或防禦方法並所提舉證資料，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生影響本院所為上開論斷，自無再予逐一審論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5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金龍
 
　　　　　　　　　　　　　　　　　　　法　官　洪挺梧
 
　　　　　　　　　　　　　　　　　　　法　官　施盈志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發回更審後為訴之變更（追加、擴張）部分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5 　　日


　　　　　　　　　　　　　　　　　　　書記官　楊雅菱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表 
		編號

		日期

		機種

		市場銷售價格
（新臺幣）

		折讓單金額
（新臺幣）



		1

		103年8月28日

		COIN AS33

		


		




		2

		105年1月5日

		COIN AS33

		66,000元

		53,950元



		3

		105年1月29日

		COIN AS33

		66,000元

		58,500元



		4

		106年4月13日

		OZ　 AS36

		


		




		5

		105年10月1日

		OZ　 AS36

		76,000元

		58,500元



		6

		107年3月12日

		OZ　 AS36

		


		




		7

		107年3月20日

		OZ　 AS36

		


		




		8

		108年5月15日

		OZ　 AS36

		


		




		9

		108年10月4日

		COIN AS33

		66,000元

		57,540元



		10

		108年12月30日

		COIN AS33

		


		




		11

		109年3月7日

		OZ　 AS36

		


		




		12

		109年5月23日

		OZ　 AS36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更一字第3號

上  訴  人  溢揚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名士  

訴訟代理人  李富湧律師

被 上訴 人  宏佳騰動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鍾杰霖  

訴訟代理人  林峯霄    

            洪仁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5月13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08年度重訴字第75號）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1次發回更審，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訴訟費用（確定部分除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79萬8,375元，及自民國108年5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13，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下同）94年11月14日簽訂供應商生產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約定由被上訴人向伊訂購相關機車電子零件，伊則按被上訴人之採購交貨，每期貨款應於交貨月份隔月起算3個月內以支票支付，惟被上訴人就107年9月至12月之貨款，扣除第一審法院判命被上訴人應給付新臺幣（下同）211萬309元，及自108年5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外，尚有623萬3,322元，及自108年5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迄未清償。爰依系爭合約之約定，求為命被上訴人如數給付，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等語（上訴人逾此範圍之其餘請求，或經上訴人減縮其聲明，或經原審判命被上訴人應為給付而未據被上訴人對之聲明不服，該部分均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內，不予贅述）。

二、被上訴人則以下列情詞置辯，並求為判決駁回上訴人上開部分請求：伊自99年9月6日起至104年4月28日止，陸續向上訴人採購電源限流器（下稱系爭限流器）2萬1,184個，均已安裝在伊生產之機車，然因系爭限流器之橡膠固定扣環（下稱系爭扣環）設計瑕疵，且使用非約定之材質，導致火燒車，故伊對上訴人有以下債權可主張抵銷：（A）依系爭合約第34條「補償合格品價款」約定，上訴人應給付以系爭限流器2萬1,184個、每個170元計算之「補償合格品價款」360萬1,280元。（B）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第35條「未立即配合更換合格新品所造成之損失」約定，上訴人應給付伊另向俐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俐準公司）購入替代系爭限流器之USB充電座（下稱系爭新品）1萬7,460個、以每個成本120元（含人工費用46元、包材4元、郵資70元）計算，共209萬5,200元；（C）上訴人應給付伊實際召回更換系爭新品之機車5,516輛、以每輛工資200元計算，共110萬3,200元；（D）上訴人應給付伊預計將來召回更換系爭新品之機車1萬5,511輛、以每輛工資200元計算，共310萬2,200元。（E）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約定，上訴人應賠償安裝系爭限流器如附表一編號2、3、5、9機車4輛，因火燒車更換同型新車所折讓經銷商之金額22萬8,490元之30%共6萬8,547元。經伊以上開（A）至（E）債權共997萬427元，抵銷上訴人上開貨款債權後，上訴人已無債權可向伊請求等語。【原審就上開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對之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623萬3,322元，及自108年5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則求為判決駁回上訴，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本件經整理兩造不爭執事項，及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同法第270條之1第1項第3款規定整理並協議簡化兩造爭點，分別列舉如下（見本院卷第401至403頁）：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1、兩造於94年11月14日簽訂混合買賣與承攬性質之系爭合約，約定被上訴人向上訴人訂購相關機車電子零件交貨後，應於交貨月份隔月起算3個月內以支票支付貨款，被上訴人原應付107年9至12月之貨款共834萬5,631元。（見原審卷一第19至67、103至115頁）。

 2、被上訴人自99年9月6日起至104年4月28日止，向上訴人陸續採購系爭限流器，並約定之合格品價款為每個170元，上訴人實際交貨數量2萬1,184個，價款共360萬1,280元。兩造約定系爭限流器之規格，應如被上訴人99年12月7日量產圖所示，系爭扣環材質應為EPDM，但上訴人所交貨之系爭扣環，材質並非EPDM。被上訴人已將系爭限流器2萬1,184個，組裝到實際生產數量2萬1,184輛機車內。

 3、被上訴人迄114年10月15日，實際召回維修已組裝系爭限流器之機車共5,516輛，因此換下之系爭限流器共5,516個，均置於被上訴人之倉庫。

 4、被上訴人向俐準公司訂購之替代系爭限流器之系爭新品1萬7,460個，其中用以更換系爭限流器之數量即實際召回車輛維修之數量共5,516個。

 5、兩造同意：①「於計算抵銷前」被上訴人尚應給付上訴人107年9至12月貨款共623萬3,322元（原應付貨款834萬5,631元-本院前審判決後給付之211萬2,309元=剩餘貨款623萬3,322元），及自108年5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②「於計算抵銷時」直接以本金抵銷，此部分之利息請求部分均拋棄。

　㈡兩造爭點：

 1、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補償合格品價款」之約定，請求以系爭限流器2萬1,184個、每個170元計算之「補償合格品價款」360萬1,280元，有無理由？

 2、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第35條「未立即配合更換合格新品所造成之損失」之約定，請求購入系爭新品組成維修包1萬7,460個、以每個成本120元（含人工費用46元、包材4元、郵資70元，不含系爭新品本身價值）計算，共209萬5,200元，有無理由？

 3、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第35條「未立即配合更換合格新品所造成之損失」之約定，請求被上訴人實際召回更換系爭新品之機車5,516輛、以每輛工資200元計算，共110萬3,200元，有無理由？

 4、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第35條「未立即配合更換合格新品所造成之損失」之約定，請求上訴人預計將來召回更換系爭新品之機車1萬5,511輛、以每輛工資200元計算，共310萬2,200元，有無理由？

 5、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之約定，請求上訴人因此賠償安裝系爭限流器之機車如附表編號2、3、5、9機車因火燒車更換同型新車折讓經銷商之金額即22萬8,490元之30%共6萬8,547元，有無理由？

 6、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之約定，是否僅能擇一請求「補償合格品價款」或「瑕疵所致損害」？

 7、被上訴人以上開債權抵銷上訴人貨款後，上訴人得請求之金額為若干？

四、茲就兩造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補償合格品價款」之約定，請求以系爭限流器2萬1,184個、每個170元計算之「補償合格品價款」360萬1,280元，有無理由？

 1、系爭合約第15條、第34條約定：「乙方（指上訴人）應保證其交付之訂購零件為模具成型之全新製品，其品質符合甲方供給貨認可之藍圖、規格、樣件及技術指導之要求。」、「訂購零件雖經檢驗，但有隱藏性的瑕疵未發現或此項瑕疵並未在檢驗項目內，而於甲方（指被上訴人）受領始發現，並於合理時間內向乙方提出者，乙方仍須負責瑕疵矯正或補償合格品價款，同時若因此瑕疵使甲方遭受損失時，則乙方應付賠償之產品之完全之責任。（如有時效性：如電瓶、塗料，須事先書面知會甲方）。」等語，有系爭合約書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9、21頁）。

 2、依上述系爭合約第15條之約定，及兩造不爭執事項1至2所示，上訴人交付之系爭限流器2萬1,184個之系爭扣環，自應符合雙方所約定之EPDM材質，然系爭扣環卻未使用此材質。就此部分，上訴人雖抗辯：系爭扣環使用BⅢ610材質，品質優於EPDM材質云云。惟查，經原審法院將實際組裝系爭限流器之附表編號2至6、9所示機車之燒毀照片、附表編號9所示機車實車、系爭限流器實品，送請臺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鑑定結果（見原審卷二第23至49、91、265至273頁），認為：系爭限流器未採金屬外殼或直接固定，而以系爭扣環夾扣於車架上，復因系爭限流器直接由電瓶供電，組件較高溫，系爭扣環易老化、龜裂而斷損，並造成異音或作動不良，促使車主或維修人員將系爭限流器之電線束緊於金屬支架上，又因行駛過程產生摩擦，將電線外表絕緣皮磨破，形成短路及高溫熔痕，造成火燒車之意外等語（見原審卷二第99、283至291頁、外放鑑定報告書、本院前審卷三第265、329頁），足見影響系爭扣環發生老化、龜裂而斷損之最重要原因為高溫。而觀諸上訴人所提出各種橡膠材質物性比較表及橡膠材質耐溫比較表（見原審卷一第451頁），BⅢ610（CR）與EPDM材質耐溫範圍依序分別為-40至100℃（特殊配方-50至120℃）與-40至150℃（特殊配方-50至170℃），二者在耐「熱」方面有高達50℃之耐熱差異，堪認上訴人交付之系爭限流器因系爭扣環未依約定使用EPDM材質，確有在高溫下易於老化、龜裂而斷損之瑕疵，違反系爭合約第15條之約定，並屬可歸責於上訴人之瑕疵給付。

 (2)被上訴人於105年1月12日以Email通知上訴人，關於附表編號2所示機車近期有發生燒毀客訴，並請上訴人派員攜帶儀器設備全檢後，兩造於次日（105年1月13日）拆解車輛，發現系爭扣環已經斷裂，但上訴人仍表示系爭扣環材質為EPDM等情，有兩造間之上開Email、協議錄可稽（見本院前審卷一第363、397、207頁），堪認能夠製成系爭扣環之橡膠原料種類繁多，難以自外觀檢驗其材質，被上訴人復因上訴人之誤導，而遲至105年1月13日，仍不能發現系爭限流器有系爭扣環未依約定使用EPDM材質之瑕疵，自應認該項瑕疵係屬系爭合約第34條所約定之「隱藏性的瑕疵」。

 (3)系爭限流器因系爭扣環未依約定使用EPDM材質，有在高溫下易於老化、龜裂而斷損之「隱藏性的瑕疵」，此瑕庛既與高溫及老化有關，倘非經裝設系爭限流器之機車使用達「足使系爭扣環材質老化」之相當時日，實難以發現此瑕疵。依附表編號1所示機車輛之進廠維修車履歷列印內容所示，該車雖於103年8月28日，因前面板不明原因起火而進廠維修，但並無維修或更換系爭限流器之紀錄，難認被上訴人當時可以發現系爭扣環有未依約定使用EPDM材質之瑕疵。且兩造於105年1月13日拆解附表編號2所示機車，雖發現系爭扣環斷裂，但上訴人既仍稱系爭扣環材質為EPDM，自難認被上訴人當時已得發現系爭扣環有未依約定使用EPDM材質之瑕疵。而附表編號3所示機車於105年1月29日發生火燒車意外後，被上訴人隨即於105年2月1日以Email通知上訴人：系爭限流器發生第2件燒毀客訴，其分析後認為係系爭固定環非EPDM材質劣化後鬆動，且系爭限流器出線未完整包覆而磨損所致，請上訴人派員攜帶EPDM材質之扣環至被上訴人廠内全檢更換等語（見本院前審卷一第363、395、399頁），可見被上訴人係因發生第2起與系爭限流器有關之火燒車，始開始懷疑上訴人所稱系爭扣環材質為EPDM不實，並於分析後，才發現系爭扣環並非EPDM材質。依上開時序之事實，被上訴人發現系爭扣環有未依約定使用EPDM材質之「隱藏性的瑕疵」，及通知上訴人有此瑕疵並請求補正瑕疵即「全檢更換」之時間，均仍在系爭合約第34條所指之「合理時間內」，被上訴人自得依該條約定，請求上訴人「補償合格品價款」。

 3、上訴人雖辯稱：系爭限流器交貨期間係自99年10月起至104年4月止，被上訴人卻遲至105年2月3日始通知材質不符，已逾系爭合約第34條約定之合理期間，及被上訴人對消費者之2年保證或保固期間，依民法第356條第2項規定應視為承認其所受領之物云云。惟查，系爭合約第34條「合理時間」之約定，係將具有承攬性質之系爭合約之瑕疵發見期間加長，且依現代工業標準製程，亦可依各機車零件之性質，具體特定瑕疵發見期間之「合理時間」，依契約自由原則及民法第501條之規定，該項約定自屬有效。而依上揭時序之事實，被上訴人於105年2月1日發現並通知上訴人補正瑕疵，並無任何遲延，自應符合系爭合約第34條「合理時間」之約定。又被上訴人係於105年1月29日發生第2件系爭限流器燒毀客訴前，系爭扣環所使用之BⅢ610（CR）材質，因高溫老化之年限未屆至，且上訴人聲稱系爭扣環材質為EPDM云云，被上訴人依通常之檢查，尚難發現系爭扣環有非EPDM材質之瑕疵，自無民法第356條第2項「買受人怠於為前項之通知者，除依通常之檢查不能發見之瑕疵外，視為承認其所受領之物」之適用。另系爭合約並未約定將被上訴人與消費者間之保證或保固期間，視同瑕疵發現或權利行使期間，自難憑此認定被上訴人發現瑕疵及行使權利已逾系爭合約第34條之「合理時間」。上訴人此部分所辯，尚非可採。

 4、被上訴人既於受領系爭限流器後，於「合理時間內」發現系爭限流器有系爭扣環未依約定使用EPDM之「隱藏性的瑕疵」，並通知上訴人補正該瑕疵，而上訴人並未補正，則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補償合格品價款」之約定，請求兩造不爭執事項2所示之系爭限流器2萬1,184個、每個170元計算之「補償合格品價款」360萬1,280元，應屬有據。

　㈡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第35條「未立即配合更換合格新品所造成之損失」之約定，請求購入系爭新品組成維修包1萬7,460個、以每個成本120元（含人工費用46元、包材4元、郵資70元，不含系爭新品本身價值）計算，共209萬5,200元，有無理由？

 1、按承攬人完成工作，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承攬人所為不完全給付造成之損害可分為瑕疵給付（瑕疵損害）與加害給付（瑕疵結果損害）。前者係指承攬人完成之工作本身有瑕疵對工作本身發生之損害，乃定作人履行利益之減損；後者則指因承攬人完成之工作瑕疵，對於定作人之人身或該工作以外之其他財產等固有法益，所造成之損害（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712號、105年度台上字第2072號判決參照）。經查，系爭合約第34條後段約定「同時若因此瑕疵使甲方遭受損失時，則乙方應付賠償之產品之完全之責任」等語，依其前後文義及上開說明，應屬兩造對於上訴人因交付瑕疵之物，而應負「完全責任」包含賠償瑕疵給付（瑕疵損害）與加害給付（瑕疵結果損害）之約定。

 2、被上訴人主張其自105年2月25日起至107年2月27日止，為準備幫消費者更換系爭限流器，而購入系爭新品1萬7,460個，並以每個成本120元（含人工費用46元、包材4元、郵資70元，不含系爭新品本身價值）組成維修包，支出209萬5,200元等情，有被上訴人提出之維修包費用明細及附件、備料清單及所附統一發票、進料檢驗單可稽（見原審卷三第153至193頁），堪認屬實。依兩造不爭執事項4，被上訴人上揭支出其中用於實際數量5,516個共66萬1,920元部分，係修補該5,516個系爭限流器瑕疵所必要之支出，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因此瑕疵使甲方遭受損失時，則乙方應付賠償之產品之完全之責任」之約定，請求上訴人賠償此部分之瑕疵損害共66萬1,920元，應屬有據。

 3、被上訴人雖又主張：系爭新品1萬7,460個，單號均是國內售後服務之零件編號KV開頭，存放於W99倉庫，除5,516個已實際使用外，另1,098個置放於倉庫，其餘1萬0,846個已逾庫存期限銷毀，亦屬被上訴人所受損害，上訴人應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第35條「未立即配合更換合格新品所造成之損失」賠償云云。惟查，系爭合約第35條約定：「甲方通常只對訂購零件抽驗，若於甲方作業中發現不合格品且證明其責任應屬乙方者，乙方須於接獲甲方通知後立即配合甲方之需更換合格新品，未立即配合更換時，所造成之損失，由乙方負責。」等語，有系爭合約書可稽（見原審卷一第21頁）。準此，被上訴人將系爭新品1萬7,460個其中多少數量組成維修包，即應視實際待更換系爭新品之機車數量而定，除實際使用之5,516個外，其餘系爭新品既無需用於更換系爭限流器，即無將其組成維修包而支出每個120元成本之必要，是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第35條「未立即配合更換合格新品所造成之損失」之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逾」上開66萬1,920元部分，尚屬無據。

　㈢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第35條「未立即配合更換合格新品所造成之損失」之約定，請求被上訴人實際召回更換系爭新品之機車5,516輛、以每輛工資200元計算，共110萬3,200元，有無理由？

 1、被上訴人就實際召回更換系爭新品之機車5,516輛，每輛支出工資200元，共110萬3,200元等情，業據其提出更換替代零件之工費明細表、統一發票為證（見原審卷四第37至719頁、本院卷第173至187、209至215頁）。依前述兩造不爭執事項1至3，及系爭合約第34條之約定，暨上開說明，被上訴人支出此110萬3,200元係為修補系爭限流器5,516個瑕疵所必要之費用，自屬瑕疵損害，而得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之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

 2、上訴人雖辯稱：被上訴人自105年3月1日起至4月30日止，推出免費升級USB活動，逾期由消費者負擔升級費用980元，被上訴人於105年5月1日起換裝系爭新品3,406輛機車，收受升級費用共計333萬7,880元，應予扣除云云。惟查：

 (1)被上訴人辯稱：其新聞稿宣傳免費升級USB，並於Q&A中說明逾期需負擔980元，係為促使消費者盡速更換系爭限流器以免火燒車危險，但從未向消費者收取980元之升級費用等語，有該活動公告新聞稿及訊息（見前審卷一第93至103頁）、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函覆本院：自105年5月1日起至114年4月30日止，被上訴人並無開立金額為980元、品項為USB充電器升級專案費用之發票等語（見本院卷第269頁）可證，且與一般汽機車廠商對於瑕疵零件，經常以限時優惠之口號，促使消費者配合召回更換零件，但實無限期之手法相符，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應堪信為真實。

 (2)況倘被上訴人確曾就上訴人所述之3,406輛機車中任何1輛向消費者收取980元升級費用，依現代社會網路媒體、公開討論區、匿名交流平台之多，上訴人不難自該消費者處獲取相關事證，上訴人既未能舉證被上訴人確實曾向該3,406輛機車中之任何1輛之消費者收取980元升級費用，自難認其主張應按每輛機車扣減980元等語為可採。

 (3)上訴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後行言詞辯論時，就其先前主張被上訴人因向消費者收取每輛980元升級系爭限流器之費用共333萬7,880元云云，雖提出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所有之出廠日期為102年11月、型號為宏佳騰0000-000機車之行照、其於114年9月29日統一發票、零件照片、維修照片、其與2機車行談話之錄音光碟及譯文（見本院卷第463至475頁），核屬對於原來攻防方法之補充，不甚延滯訴訟，依民事訴訟法第276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固應准許上訴人提出。惟上揭證據至多僅能證明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曾於114年9月29日因更換「USB維修包」而支付「800元」給「訴外人」六輪工房貿易有限公司等情，無論支付對象、金額、品項名稱，尚不足以證明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向消費者收取每輛「980元」「升級費用」云云屬實。

 4、是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之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實際召回更換系爭新品之機車5,516輛所支出之工資110萬3,200元之損害，應有理由。

　㈣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第35條「未立即配合更換合格新品所造成之損失」之約定，請求上訴人預計將來召回更換系爭新品之機車1萬5,511輛、以每輛工資200元計算，共310萬2,200元，有無理由？

 1、按請求將來給付之訴，以有預為請求之必要者為限，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46條規定自明。又依系爭合約第34條、第35條之規定，被上訴人請求「瑕疵所致損害」、「未立即配合更換合格新品所造成之損失」，均以被上訴人實際受有損害為前提。

 2、依前述兩造不爭執事項3，及最近1次前來更換系爭新品之機車係於110年8月3日等情，業據被上訴人陳述明確，並有當日統一發票可稽（見本院卷第168、173頁），堪認距今已長達5年餘，未有裝設系爭限流器之機車車主，再行前來更換系爭新品，則其餘裝設系爭限流器之機車車主再前來更換系爭新品之機率甚低，難認被上訴人有預為請求將來召回更換系爭新品機車1萬5,511輛之工資之必要。況且，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2項係規定：主張抵銷之請求，其成立與否經裁判者，以主張抵銷之額為限，有既判力。故成立與否未經裁判之抵銷數額，自無既判力可言（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878號判決參照）。關於被上訴人於原審主張「(D)被上訴人預計將來召回更換系爭新品之機車15,511輛、每輛工資200元，共310萬2,200元。」部分，經原審判決准許其中4萬4,800元部分，並駁回其餘305萬7,400元之抵銷請求，關於駁回305萬7,400元抵銷之請求部分，未經被上訴人就該部分聲明不服而確定，應有既判力。此外，被上訴人並無就其有預為請求之必要舉證，則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第35條「未立即配合更換合格新品所造成之損失」之約定請求此部分損害，應無理由。

　㈤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之約定，請求上訴人因此賠償安裝系爭限流器之機車如附表編號2、3、5、9機車因火燒車更換同型新車折讓經銷商之金額即22萬8,490元之30%共6萬8,547元，有無理由？

 1、附表編號9機車火燒車之原因，業如前述（見前述五、㈠、2）。而依被上訴人所提出之附表編號2、3、5所示機車之燒毀照片所示（見原審卷一第141、143、147頁），該3部機車均類似附表編號9所示機車之系爭限流器自系爭扣環處掉落並燒毀之情形，堪認該4部機車之火燒車原因，均為相同。

 2、被上訴人為上開4部機車車主更換同型新車，因而折讓經銷商之金額共22萬8,490元等情，有該4部機車折讓證明單可稽（見原審卷三第141、143、147頁）。被上訴人既係因系爭限流器之瑕疵造成該4部機車火燒車，因而折讓22萬8,490元，依前述兩造不爭執事項1、2，及系爭合約第34條之約定，暨上開說明，被上訴人受有折讓22萬8,490元之損害，自屬瑕疵結果損害，而得依系爭合約第34條「瑕疵所致損害」之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

 3、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為民法第217條第1項所明定。旨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倘被害人於事故之發生或損害之擴大亦有過失時，由加害人負全部賠償責任，未免失諸過苛，應賦與法院得減輕其賠償金額或免除之職權。此所謂被害人與有過失，只須其行為為損害之共同原因，且其過失行為並有助成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者，即屬相當（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49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上開4部機車火燒車之原因，除系爭扣環未依約定使用EPDM，致易老化、龜裂而斷損外，尚有固定系爭限流器之設計缺失、車主或維修人員之維修缺失等因素，有前揭臺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鑑定報告及函覆說明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二第99、283至291頁、外放鑑定報告書、本院前審卷三第265、329頁），本院審酌兩造上開缺失之輕重比例，認上訴人、被上訴人應各負3、7成之過失責任，是被上訴人此部分請求應減為22萬8,490元之30%即6萬8,547元。

　㈥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4條之約定，是否僅能擇一請求「補償合格品價款」或「瑕疵所致損害」？

　　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就上揭「補償合格品價款」、「瑕疵所致損害」僅能二擇一請求，不得併為請求云云。惟查，系爭合約第34條前段固約定「…須負責瑕疵矯正『或』補償合格品價款…」等語，惟該條後段既已約定「…同時若因此瑕疵使甲方遭受損失時，則乙方應付賠償之產品之完全之責任…」等語，足見上揭二者應屬得「同時」併行之請求，是被上訴人於請求「補償合格品價款」外，併請求「瑕疵所致損害」，並無不合，上訴人此部分之抗辯，並不足採。

　㈦被上訴人以上開債權抵銷上訴人貨款後，上訴人得請求之金額為若干？

 1、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抵銷，應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4條第1項前段、第335條第1項定有明文。

 2、依前所述，被上訴人就其對上訴人有上開360萬1,280元、209萬5,200元66萬1,920元、110萬3,200元、6萬8,547元之債權，為抵銷之意思表示，再依前述兩造不爭事項5之計算，被上訴人尚應給付上訴人79萬8,375元（6,233,322-3,601,280-661,920-1,103,200-68,547=798,375），及自108年5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五、綜上，上訴人依據系爭合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除原審判准金額外，再給付79萬8,375元，及自108年5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有關被上訴人應再給付部分，原判決遽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人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逾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此部分假執行聲請，並無違誤，上訴人此部分之上訴，即屬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上開本件被上訴人應給付之部分，其訴訟利益既未逾150萬元，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即不得聲明不服，是該部分於本判決宣示後即行確定，自無就該部分併為諭知假執行之必要，附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或防禦方法並所提舉證資料，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生影響本院所為上開論斷，自無再予逐一審論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5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金龍

 

　　　　　　　　　　　　　　　　　　　法　官　洪挺梧

 

　　　　　　　　　　　　　　　　　　　法　官　施盈志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發回更審後為訴之變更（追加、擴張）部分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5 　　日



　　　　　　　　　　　　　　　　　　　書記官　楊雅菱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表 

編號 日期 機種 市場銷售價格 （新臺幣） 折讓單金額 （新臺幣） 1 103年8月28日 COIN AS33   2 105年1月5日 COIN AS33 66,000元 53,950元 3 105年1月29日 COIN AS33 66,000元 58,500元 4 106年4月13日 OZ　 AS36   5 105年10月1日 OZ　 AS36 76,000元 58,500元 6 107年3月12日 OZ　 AS36   7 107年3月20日 OZ　 AS36   8 108年5月15日 OZ　 AS36   9 108年10月4日 COIN AS33 66,000元 57,540元 10 108年12月30日 COIN AS33   11 109年3月7日 OZ　 AS36   12 109年5月23日 OZ　 AS36   





